B EZIRE e 4RI )L
112 B %% ¥ 373 516995

P2 A

TR E AT

FERREL RFEEEF
AP HFRAFREA RS E SR APRE B E e 2 ERINIE R
FF HDT25L 0 ¢ HRARII2E8 Y 1ITE % — % 24 (A2wks !
FAZHRE S HRZ2EI0ER G F %1300%L) o KAz AR
e
R
Fa 2RSS UATIZAL I 4 5RO A 3N B 304 Hied o
MATIZ & B (WA FE AL R AR
Hi varmyw (FPx Fﬁ)jﬂﬁ%*“%’},%‘? %410 %198 % 2302 B
BB E LT RBERIAL) -
3;’*%,;:}
SIS
o 'fr)]ﬂ;'a i B 3Ra 3 B AL RA S
FhA o RIE )5 &F"//’J‘/T”%' AR T2 PR ER
WHEEEG L Erfﬁa SR R R BURRE LT RS
Jo FIRA ’&ﬁpﬁﬁ%€§4 P?ﬁfiij‘f‘uiﬂh_ F(rE %8

NS

5 124F) 0 A BT RRZLT T 5 R E A (T
@%%zﬁ;%“iﬁfi%{wf%x; ) 5665197
POHZ R L AT R RELRAZHHRL RELF

ZFITES2RF1IH27- BELT - a fhi2 5400551
2B dE) O RIAR o AP ER FARALRITEL
WA FEINL IR BIFL P\?'Eti&m‘:u‘ T I
FRNA S BT RZGAE AN > HARIA T AR E LB

Fl o

-



;\‘
R

a

¢5€M>(%*Fﬂ“%?#ﬁ%€w>)
FPREF
- \Féu’?fgé TOO L #¥ak ) 2 F 4> xR (TR) 10921

1220 0 MATER (TR ) 24184, 1007 K Fpik fefo izt 2
HEOOF O0200F 22 T£OOE 2142, (T A
kafe) o XBAFap T g, (THRALEE
Jﬁi)%&,syiuﬁﬂ%mi5miﬁ-%ﬁﬁ$’?z@%%
RAME T (RSB RH 22T ~) » 109872 11p A&
HIfpERS B s X o172 %1 > BEERT K
FEXR LG AL EE A2 A0 2 F 0 FE 1,800

At E o 109 7 31 p 13pF454 3F ;;ééébﬁﬁlﬂa
ZRFETHELT (BROLANY) » BT BT 4 %K
A

(Tﬁ9??§)wﬁgip$@$aiﬁﬁwﬁ
TR RE S e g T ER S FEARA BT EE
iﬂ&é?ﬁfiiia%’ﬂa@%%%%&ﬁﬁﬁ’,
ﬁ—)z -

=4
WHLRe Y EEESYPEHEL O RET AL
SE SR XN f%ﬁﬂi%%ﬁfﬁ’ﬁﬂﬁﬁmﬁ%%i FEROL R 2
R BRTAIAR T BTN R TG 0 ML
SRS Y B ?fﬁ%ﬁﬁf%?ﬁﬁh(Tﬁ%*ﬁﬁﬁ
Fe) &3¢0 30109#8% 25p Fle &g 4 7?50% 233
Ba7= (FaRFEARADTPE ““}%'% 3 A

FF FRF LD BATI S FRRIOP L& 2
Ferh o 2P PH AT R RAPBHEFT 2 @B
&fm% REWLPF AR IFIINER > X A
BB E LT RFZ PLWE > W REEF L 82109£8
18p ~10p ~12p ~13p ~17p ~18p ~19p ~20p ~ 22
B~24p > AEPEPM TR AWBHEFT 0 @ MATIRY
EEERFIFIAZFR S EZRZ N -F2FE A > o A0S
Fi%*’vpéifm%%fy TR E24P $1ﬁa
= R LT VA e i VI - H?-,{d;;kgzﬁ%'““ I (FE T

\+



ERTRFPEF VERE N P HEF2Y 5 F

:°F
HET A DIEE LY SN NGOl TS Eit-E £
2E (THBEEF) M SBEFY RHREX 2LV S
Hirk AR RV BRI B I A DAL BRE o E L

Ehpa 3 0L
AEAArE I N E BT B 0 BB AE
BALE > PHRBRT AL ESEEAOP AR LT BEEL A
ANEEFETAHNBRERL S EERTPAAE R
AF N EFFRZILE S ARFME IR TIPS
TREFPFEIBR ARV LT ML VLR
B 0 327 whpa oo

! g | # _ﬁfﬁjb]rﬂﬁﬁﬁifgé\ ’
Br L RAERN A > TRETF EF

2
SERTTS L MBI 5

.

S
:

i 1

’

NN\

BF AL 2R
AL B~ 17 2 0%

~
=%
rE-TK °

N w
AN

7 —
~~

Ri

LS
F

N
B

)
—\\

\

7 N

* w

6

a8 T ‘
& |3 ”r’i—*

\

BPERXEF  EHALMATHRYREE AT IE

o L EFEATAREE T iﬁiwﬁﬁﬁﬁ%
;M;@%g,4¢aﬁﬁu%,i“‘;&mw%r;¢$%’;
TARBREXT TR PRAZRIEEL IR ARG B
P AR RTF AP DR ART AL AT
o NP RARS R G - NI RS iR 0 BT
EE;%,T”ﬁ&}tTA/ﬁ"@-Li *ﬁi/w\]‘m’/‘w"ﬂgg' ~ Fv
~#PE OO0 FRZFIERST IR AR P
=¥ B RERY (FE519-297 ) ~ 274 RN Z RS
T AR R21% (8 %31-41F ) w‘&%lloﬂ'&
27 19p B2 43 5110100704750 FHe itz € ~ B E X F
whFLE (THEBRLEFELE) ~F %ﬁﬁHN#FBﬁa
(% %23-42~85-89F ) T a¥v > Bt po T &
Bop » TEERAAE R M ER LT 2F o AL IS
Po HE2EF o  FMMLFHEME  REPFE T -

q~\

{.
—\
=3

P}



&«

-~

‘ﬁ%%ﬁﬁ’ﬁaﬁ*%$4ﬁ%NﬁMﬂxﬂ%?#mg
WHR o ML EZRBNT G PAWMBE FLAE O
i e e
Z - B w iz 12
()R g gL v mE o REP R RS HER ;T
ER %@*é@_$m¢4mwa%4 E T
3F 7 @%@*“%ﬁéﬁﬁ ’ﬁg%$14 ]
By o Fla /Eii& E XTI R i, Y #
S e — )i'é»wz" = 'm«% PR R B E (T 0 T R R EAR
TAFBE SRR I RF T REAE RN > HRE
e e R L
fgﬁﬂ%?”mjm%’@gﬁ Fha s Lkt pm
> 3 ﬁ%ﬁa’w“OOQ#i’%Eé%"é
BT F2LANET L2 FUEd B M@%%ﬁi*”ﬁ‘
Ao Bt BRI 2 Fﬁ‘fr%’vﬁ 7 £
F%m#vﬁgﬁ*wv*%fﬂxzo%ri‘ egtm+;i,;g . A

pN
o

N
®

—\

e
ﬁ-

; o e
- -
Qﬂmﬂ%“mﬁ%ﬁWNiﬁﬁﬁ@—#%%,nga
Bt S8 TR TR S SRR A Lol
B L ASHZ TR FREEF ST KM 0 AT
EEV R ZEE > BES 2 BANGEidEs R ERE
PORRRRA R AR D B R P
HA LR ZERRTIRET  PREZSNG G o AR
Vidpdp R A A RAEE o K g H  B A 13

&
W
()
S
59
N
=
-+
N
‘7‘4—
s
é_
*ﬂ’i
=
&
).
;‘\

: e ¥
Lﬁ@ﬁﬂ@ﬁ%ﬂiiﬁtﬁiﬁgiiiﬁ_



i

15&52‘ ° ;E?}t% At ;—- & fLJﬁn #\/_‘-

F 2 AE o 109872 316 13
Wb g 2R e R B iy
4

F

PRAD e 2F » 1 X~ & B

FEFA SR ST E S AT RSB R B RT A AR
RoF TR B SEF L H0]109£80
5P FIT &G & A G AL0%223R A &= FlEmE W

JBAE F2T00E 238 4 IR A A5 B 4 o
PREFREHER DT  AFHRPEFRETPREEF - * 7
R AR B e B 2 Bk 2 s R 154
E w2 %1301:";“ 178 & %] 2 5 ﬂ‘* T oM ERZNT R
QYR o Ao R R F AP Y FR :}fp KIUZEM > p 7o
RELRIIEAE - & 1 ES PN %“,éﬁt LT A frrad
7 RRfEER AR ﬁﬁ%“iﬁ*ﬁ‘%ﬁ%@?a
AR WL G AL 2R LA e R e
Ppo PRBTHWALFZIPREEY > B RIERE EIRZ
FERERF T o TR N2 P A G B2
HM o R H g NP 2 BHGRIRE R A2 G B
2oug o RO RBH R R B AE RS R
I o
WP b FA THL MATIE R RS- Bk fr o 2 d B R
ﬁ&@ﬁﬁ’ﬁi&*%%ﬂﬁfﬁ¢é@ i EF (BRE
4427 ) > KF AL ek v L FIIRE A S LW
5Hq&mff’& ;b%’ﬁﬁg&%®@%2>??1%
}vﬁﬁ:ﬁ%«ﬁfﬁ ot i ISV IS o7
‘ff\y ‘”%?ﬁfi»%@?‘ﬁ
SR G S LRt PB4 K
éAﬁﬁ% W g
%a’féﬁ#"iip%w Fam o> 2
N A ATERREIRARE X 3 FERF 0 BIL R % 0T
BEERRET AR X naw%wwxi%é%ﬁ’tﬂi
AFHISFHERRE AT A RREEE S A REEA

‘\*:\'. %x’( t’m



%’%a%~$f&@¢4ﬁ%i¥ﬁ’%%4ﬁ‘“%ﬁ
A KM P RAELF R (RF) ZHM G 2
LB E RS2 ERFEFL L RF] HRT AT
EE"‘%"% "L,,: "Z‘—,—E’T#Biﬁ%r‘]a‘rﬁéf//‘)“go

£h

AR T A g A
FEIATE2LGF LT SR AHLRL B2
F2EHIZETF P c ANEFHE - HT A KR
HoK &ﬁa‘%ﬁﬁyéwiELLﬁﬁ’@i%Ew%
WELFH G ORI LR F L RPE R b
¥ 257 % wi"#ﬁéi’&&@%ﬁ ;

178 7 3 W N
A

'h_‘\

-k:n
%
ok

=
._}&
A4
h‘m "
*k:g_\

. ft‘
~
—~
i
<l

N

o
Co
=3

“k

o
BOZ R osT ) e
\i‘ P

AN

,'%rff*“ SR AR f i

AP f X BABFIRT 22 ¥R HE Y 2
UL A2 BRE G RRER LG BN G 5505
Wz BF o A EHF B a FREF2ZEF 0 T Al
TR NFZ G RIET T mAR T 0 RARF E L FAS
FREpE N L L& 0 R TERT BAZ Bir AT
B2 Lo AP ERBERL FHL 2R R 2P e
A ERE TR, BRI RNGELT RE L2
TERF LI EFTEFR AT L2 g T LKA H
F2 % 2pm LT ) BAREHERE EH L (BB
\ L3

&
[u—
o
co
-h_‘\
o
P
[
4
o
DO
DO
-3
o
k)
4t
\lh
m r
-
=
—
fin
I
'%8_\«

BEzaorpgz "R ) - THF1 ) o U PR B A G
SABE ST ERGENE S SRR S
,fajfftf#'—i} 11 JE‘B’:‘? IH-s }fpﬁ«g‘;{% 2 BRFT pEE



Bgrerfie T 2 THa1 ) angml TEL &
B I F G B S

AEIAREAS G TA#H I ) 2 kX ek fe - e
P TAHIAR FIIAAY AR RI1EFES T L g
2o Bl A S EERRN AL AR N Rk
B T E 23501 500 2 WA B MR RG 52T
RSN SREGELE B RARFRLERRAS
FETRE R ﬂa’\"gse B EH L FTEEZLT D
A AT R B A S ETE (RE LS - %413~ 421 ~ 477
-485 ~ 487-493 F ) cBAGE R EETEN O REAR
%ﬁ’*%i?ﬂﬁfrli ﬁj%fr%OO&ilﬁ
(FasgmiEe®) oo TEEHA L e T FEE -
r%fﬁii EF Ay ’fE{%Z ﬁi‘,&?%ﬁ;‘” A " & 22350 % 500
» TF P ITE ANy 2

7 22 g o LR = TOO
i%ﬁ—%%ﬁ(i%%ﬂﬁg‘)J(@%%—“4%
B R IEA o R ATR L TR R et TR
OQORzEaA, » THHA e TH L miaTsg, ~ TR
R pFA, o FHIERETET 12,414,100~ 5 o
TE P ITEARAEE BEA CKAPM o R e T R —O

O $M—FE¥ | 2% T et L RAEA ) 2
TUEFELRERRER  EF REFFBEEF AT

BRI E AR T AR AT AL G AR §
et (REF5- %4TTE) - Sy HEaEL LT
EAGE PR 110210 60 16504 37 > R P &K1 e
bRt MRFANAFIRS I RRE S AL T
#HIFE I‘?Eﬁ”l Hd AL o d R F 1T g o

Lo wAR L A LA 2



B3 BEEEFINEL 6 ABTREHFEATZ (RFE-
FAITE ) 3 7 EIER 1002107 160 wB% F o0 (73
SRR FFTLA2EREFRTEA L TA# ﬁJ 2
ri%%#ﬁju-Wg’réﬂbiﬂJ&Jdﬁd%

i® ’%B%fd’d¢4éfn F:FJ%%
Z}FM%& Frfod Ex a4 1 #%ﬁxﬂ’h% Lo

Vﬁf@%mﬁg’ﬁﬁéailgﬁgiﬁﬁﬁﬁglg
NI pHEES ) A - d BERF I FLJIRYE
H (h3E- %4347 ) > T - R LA L Efr%a

R s TAHFH I F G EEI R A Tk i,
HIARL FAH BEaf d B sivEFmps 350

ARG o FA TR EARLE FERIRA L BEL R é
BaES o 7 LG - TEAGIHRF 5L
FHBEPETE(F TS RRN T o E RV E v A
29Ty p g lJrgfmn”AwaiéJ' 123502 500~ 3+
P2 i E3od ‘a:p_f,u- SR Sk SRS ol N S JI*
A RATIRE %%A R R ARG R FARRR
N \.;;U-’ﬁ B2 PR

1

o
‘ﬁ:

L e
\5
Yo

\
\_.
W

BRI IFRREPART LG E
K R ATIE £ ek %ﬁéZl@m’ﬁhiﬂﬁ;ﬂ# 1 1 20 3
BeEGEE | > HARARPIHTRFHTARZT HE
BERW o MEHEE  EFZ (AEE - %9399 396 ~ 397

) o uERES @%%ﬁ%wﬁ-(*@%ﬁﬁjuﬂ
B Had 7 ) ARG Fa hpFig o BATIR300 ~ 3
DO~ B ARG - (REGFH-TFP@mine ?2) B @A
THWRET (R X2 %470 4767 ) 5 ¥ ARtz
PEEFEAGIE S FARAL TR A S 2R Y
SN WA EARREEGHE - 22 e
It > EAGIREALAE BRT A

’?’%ﬁi;" » A ’iﬁ‘lp °
1 AL R R B RAR

i
N
IR RCEBREFLS - IR EANF (RFE-



%441-445F ) > H 2 109& 7" i» ~8" i»1 iTp3FE & 7 p 10
9ET? 11p (T4 % T#HaI A2 Mo 1) '
AR (PLIFPAERAT LA 7
FAe TAHI M FERHERE BT A2 ;
BIx~Bi-zE A M9 Ak, 2 T1ivxde, > %
FARNNLEES T S AR - S A N S A S
MERATF I N2 X P2 A 0TFE > TR F PHIEL
R PR R B U RIT BRI R
PAFA T 229 et T2 A £7/15 50,000 ~ 8/5 10
0,000, ~ "= X% £8/25 30,000 ~9/5 90,000, %~ =
(Rm%E- %443F ~ %4457 ) » VB AR A A2TH
mmﬁm}t* SRR S B R RIS TG R 2
BHEFFL2TE (REE- %417 ~REE - FATTE )
;}E@;gxu ﬁ&@‘f”%f R dREEM 2T ~ A RE
vfﬁérfilJlleﬁf\Fﬁf'&»iml%&%‘ g}az\'lﬂ?ci\
TP (%- P> REE - $441-445F » & = (o>
¥ %85-89F ) ’q—\ﬁ\ﬁé—&}tﬁ‘i;ﬁi’}%?lfﬁﬁﬁfﬁ’/}
* b TR s JELEYER ARy - »109F82 1 iTp R
2 (h3E¥- %445F ) 79 A )I*m 9&1‘;&1‘“1%1'1‘
£ 5 'ﬂé\@lfﬂ/’a\lﬁi?{, 6 €3 PEAT g > - B2
53 Sl (R ijﬁ.me’%iﬁéigﬁﬁ
gruu ‘fb@ A-dr TR Y1 PpHELAEFZT (REE- %9
3F ~ #96-100F ) 5 A=A g th>r1092107 22p W
EE T IR F AR AR ww wi 5 (R
2% - 54157 ) > m# A% 12 LR EEPREERA G
P EL P 8”L1§5t? T
BT B A SRR

P

"RA#HaAE 2 K& .3.‘;‘&—1 A2 =3R4 o @
1 A ffétl FRFEIL A2 1 0FX
d EERAHY T XRITEERE 4
o P/ Ft v Exfs 4

o AR1fewASE TA#F I 2



&’r&@;ﬁjﬁﬂ’ﬁiﬁiﬁw14bU%l%*ﬁ
£ B Ak PO 1R
(3 B&%) F:p0 ) kL 2% %zh%ma%m@*
33;4&3.? TR A iE3 N2 1 vl L REBERR %T'E‘
S SR AR S A Bl i I
,,ﬁ.ﬁﬁhfv?“l%lﬁo
AT FAFRLTH e A TR B bz A s A& Gk
TERIEGET I, 2 TRE 226 FIBREE L KA
BRI AR A B RAR R
#hebd 3 NS F o e dot i B ORIDR 2

%
iéii%’a%@A&ﬁa~$&iAw%&%
wprm (h3 %= ‘“355—356-389—391-409—410
P)’i?%%ﬁﬁcﬁﬁwﬁﬁxﬂ*%ﬂﬁﬁk >
®u109#100 16p e HELT 2 lé%
P+$‘?4w%w%%§r“% o (@%% %43
A~A4T~449F ) S 537 2 T EHARME 2 A4
HRZEHE 5% 4P
R 3T71-372 ~ 414F ) >
FESER 1Y
FIRNUIE & gk 55d
#M%a ’ ww%%A'rg LHELHEF > p A
Box HARMBE ZAANAS ig%i@ m%w 21
PoARFEFFRE > RHaSF TR IELF
ﬁi%%ﬁ§ﬁ%‘i@i’“%mTf“%piﬁkﬁﬁ
%27 s 0 11027 19p & ié”“’OOOOOOOOOO%iﬁ-EQOO
0000000055 1% = 48 B {7 5 > (G HFH ﬁaﬁ :".;‘F}J?T?”fé » (T
Fefe i B d 373 % 000000000055 75 i T3 55w 2RRE & B
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5
524F ) 2 EERAIM 253 (RE X - $227-339F ) #

RAER . PR UL i e Ry - &

meﬁ

10



ﬁ’ﬁzﬂ#ﬂﬁ:? %«‘ IR AR AN IE A (TFOOL R
ﬁ)%%ﬁ?%ﬁ%ﬂ%iﬁfi o AR 6 IE o R
GE mELAR o ) BRI ?l’ﬁiﬁé$?4éﬂ,
%&Epﬁfﬁ A "p’/iﬁ,ﬁ%.w:% .Bé-f’*g"iq*ﬁpﬁ’ﬂ‘%fﬁ&%
},fi\.‘?,}% ’7’“'7)"\1%? l:"é'i"‘é’f

S %

NG %ﬁ%%iiﬁiiﬁﬁﬁﬁafiéﬁﬁﬁﬁi
BRI SRTEZSHm 5V EE  EAEFARARY
%%&ééiétﬁmoiﬁ4$%ﬁmgﬁaﬂ§$§

PHEF R E TR LA E T B Y R AR 24
ot ApM 2 2 TR B oA S F T2 b EE - L ERR
w1099 21 p ¢ AEF R APFTITZ F R 1A% A
gtes (RE 35— $487-495F ) ~110#17 16p A=
FURBREL 2FA Y oTiTL e (REF S - 5433

4%?)’EﬁﬁL%W£ﬁ4ﬁf%‘%@a‘+&ii
BN FAF o 2 doiif c TR BERRN A EZF B A Y
FFor s 2 BUE - BRSPS 3230 0 Se R s g
AR EFFEEIT M Rl R BREVE S H S
i3 ﬁ@%wp\Zﬁamdf”ﬁ“ﬁAﬁ%*ﬁ
R pRTE
DA B AZTIAEI AR RPF THET, > FH AR RIENT R
% % PR AE 0 2 L AFACEBOOK ¢ 5 FI9F 5745 71 %
AR o AL AR F,,x}saé& R
TS~ 2 ARG PR R FIEBE £ > 2 (2 %ﬂﬂ
3 TR ERES FE o NG FEEe A RED F1,800~ >
AP 283 BFRGRFke F A0 2,000~
Mﬂﬁ{@ﬁﬁ’ﬁi&iiﬁffélmm’ﬁ@%ﬁﬁ
FEH R G MR A RET S 6 Ay
Tinidlz > B p e pdg «Tl”F‘ » Fok endR o PR ‘f"ﬁ%i
ﬁ’%gﬁﬂﬂﬁﬁﬁ’%%méé&uﬂﬁlﬁlﬁ’ﬂ

ng*i EERFE S APRT A LEZR D A

=

11



TR f%?&{’éﬁ— T d EE RN iﬁ;ﬁﬁ\s@:ﬁ«ﬁm i D] I
B 1 (T ﬂf;rs:g LR BESF BRI I IEN TS &
BRERAR OHMEIE LRF > B ELREEER S I ER
PR s EEREL RPEAPR A KL RS ERPEAPE
F(RFE-5114-131F ) » PEFBATERANRS
REEH R E I ESRIBE £ d Faf AR
AL R R FORIRE A ERRIVERE AT AR
T'E‘B?F‘f;"gg-i EEP LD > B irau_'v’u,,aiﬁrs,i;b:rj s 3
BEff e asad 3 gy &,T}uf ¥ - BA e L
sk B A EPEFILEF (hEL - %176 181
186 ~ 189-191F ) » A BEmEfl t AT L Ad Fafem
ke TR FARL L 0 Fok A PR G T R LRI
PAE A IIIEEERLELEATEF (REE- 526
4~266-267F ) ~ ApF R FUEAFIGEL AL R
AFPHIT A - T],800~FEAE FH > ok £ T FH ], 8
00557%&{5“;}\41%5’15,13@” » DlAe IR IR B AP LR
71,600~ » fe A E24 4 51, 800~ > 200%%%Efj£{5‘? r
PREITA > BS54 AV R @ F 0 o AR g ce ke
PSP EI NSRBI, R RS R
ZREEHEGTH ORI FEELIEN AL v I L
3% (g 32 %52-58-62-637 ) > v LEARRZE I
%i“fé FEH EFEFRFLIAG X
LRl IR R o e GRS 0 F A FRE S
LR AP FRHETT A I SRERPINA > T
PP F2007 2 ZEEE  HREERREY I A2 4T
Bt 1 EF BT SR EFRIEER G - T2 AKIE
o PRI ARG SRR PR R R RE
o VAR d A ARSEFRAGFER LT 0 RERR
AFRZ. 1 ITN BT BERITREFEF K kA E
AIAR4ei WA R~ 2P g HFERIRSE > » 5 - F
XL BRFNIROPEGE 0 B3 IR g R Ay R

i

()

()

\

B
SN
mn
&
()
"
()

—\

12



—_

—

&
=
(7

d AL FRILEL A3 FRE o AR T

g

F oo hed 3 2w L R e 0T /i\liﬁgt“'l L3 mEF (R
5= %480-481F ) » i EsR ARFF I ELARE
B pEEFe gT AP 2T A F AT R RR
W’éﬁ%%ﬁ%ﬂ%&ﬁiﬁiL% ARIRA o FE R D
A 2o A e
A p SR AR o L RERE o B RRE 2 526
I BRE 20 R B 36IE R T B A (T 0
THALERP ER D ITL e N A ELRT M A
FELIFRB - FITFIRTAZZ G HI 2FLRTIBEHES
245

TR WA BRI RBFET ER TR 0 R4 P
dtafgmaE e FARERXD ) TEFRECNET EREA
ARHPPE o BORHP A RIS f AT EIZFTE . RE
%E&m%%%gﬁ%m%ﬁ&@&ﬁ@%%Loﬂ&ﬁﬁ
Tl REFE R A2 M 2L R R
hRFIFABREIF BRPLLAFRFFE LA
FHE T TEEFHE AT E2 2IA - MR K
o E kil s T FITHRE ST FE T
AEFHE WL RIS,  FE 2 FOES2
o B25H - FIHEFLAL BTG o xR H 2

Yl RET2ZEFn L BT e 52 R LEEF ERT
f%é:%é? I i %5 (7 B % 367F 77 § R

AN QE‘ %‘ﬁfé””\ﬁ"’w £ 2 4o

2t
# ¥
BihE 2 X H > é ’ﬁ i J&.
AP MTEL Y - 22 A3
f,@:?ﬂ*g"&l}“ﬁ Yoo JaA 2 b1:]
BE G E o F R E P26 5 1

Fhtd ME 2L LT
R e
SER SN SR



-\

-,
M-

vﬁ(fﬁ%%’iZS—leE) » B3
Rk BRHRT #ﬁi’*/@*’i’iafx
§5’xi@%ﬁf«l§ T o AR
fr’;&ﬁw A TR E LA RAN2

= 5 7 g@i%&:
ER SR VL SN S f,‘rﬁl T4 %
i?* rwzjé",\%ﬁ’f ]E])%’ : /i
El"’f% ‘f‘/f-ﬁ- Fﬁglé"’;ﬁt—?é_"i\‘
L

\

-3
et
3
I
\w\»

kN

\
-Ea

|
W

~

(B ]

=
/%\f‘i A%

A
u
W

>~

\

=
2
-m{::_m

s~
P
~

EL
4 DO
7
[ny ~
Y
=
a
M

AN
R
i

\—J\

>y

4
o g
£}

A fx‘h

2

a

\‘4*~ ~

O I L)
I

\‘_‘-

g W R HE T Bk
Fos oo b ow

=

Pk
-E*F
&
“
:L
T
S
H
ﬁ

(w
i
# T'iré L

i
Ty fﬁﬁ JL#'Q&’iﬁ
%%lf—ii ’]r-?—-;r\‘ » é;!/v
46'3””3\1; #E' F&é T2

34
E:y

1o gp

LB R

7P’T@‘F§b;;,‘€,m7/i,&7z ’Lﬁt‘

R kﬁﬁ“%%4¢wéﬂ%@%ﬁ%$’$n
BAGARBLEF > T PEHHT LA L) EA R

%%°#%’J¢“m&%ﬂﬁ7@i LA B B
A

D
r

Ay
=
\y

_—}‘
M
[T
AN
d

\

’9 \

_‘3

#=

S
Q
L,}

&K
Q

>~
- =
[—
%4
w
ﬂm‘f

S
-~

= »
oo
=
I
-\

\

!
(m

re

éf?ﬁt% AZ2_7= > - ﬁﬁﬁiﬁ-?ﬁpﬁﬁ%\ﬁj%’ T Re

T
R > - i o ] ¥ G ~ PR ;: . =2 - N N >,
ARAEMALL  RFLF- 285 SHEFAFTELS 2

Wh ML REEZR2EF2TRTL L AR T
R EARALTE AL B R d BEE BRI T
dOEERD FERE L2140 2 fF e 2 TR
ART A AR ETESR S RIAERR LT e iT o £ F
WA LA FEF A AT RS A ZRME LT 0 R
MEPAAT AFLLAERERT > THLAFREILLT
oo fF o AR R NI PR RN g
B SRS 1 (T T B TR AN EEZRE R
PO L AR 2 RAPE Ky H e & oo 2 Bt T E SuA L S
T AF T IRA 1425 fw;}%ﬂ:gjfgi%gxq SR AL B - S



Iy

W L P RN oo o A g ke R ARSI fORE
‘ EFLE T ARBLEL > AR REF40EF]E
Y . 'R

220 (WA EHRAINALF Y L E R B AT L e
ut) e

A AEGTF|P AL EER AL RR IR Y 1T TR
FRTZZTR GRS TREER STk ¥ KR
GHRYPHEEFIFLINLRERT AT Z X 2%G > RE A

=

Bk F AL BE R R TIOTEEZRF 4 T 0 1Y
LRIERE ERIT TR sz 5% 2 aviEan ot
WA ARG FpF > AL FREZR T BT FE
10 B % ’?i#%’lwfﬂf%iﬁi’ﬁ%k%&ﬁ%

T B 2L BT 260 5 19T s
T2 FEEFFIERZRT > R EFADIEF 2 0 W §

|

[ o &= =F =

‘éi\\

o™ W T

& F = o W RS 2 VR 2 AR gy o S AT Y
% 1 ARG w&%ﬂﬁ’ﬁﬁﬁiﬁgkaiaﬁwg
EHELRT AT 2ZRE Y1 AR - BEg42 T
W%ﬁ%%ﬁJ’ﬁf&iﬁe’ﬁémkﬁﬁéggﬁﬁ
®E FJ'*]‘?FE#-% ’ 11*;@5&1" A BL 2 BB T % AT

s

TR L GG ARl fE > Lkt BRP - REY
A MG E R BRERL T kL @
Z R 260E R 1R T F Tl S = i

) o F AR T L AR E T R A A
2R F T

ditfEg ﬂ&@ﬂAéRiF
"Fu"li o A2, &5’3\1;%‘4535/ % 260% % 178
%2008 % 178 ~ %2

'Elr‘- f,{ ; _E' IZQ/F‘ /é" )

*
ﬁﬁ%34%4&%%m§ﬁ@’@
é@%%@éa’n RS RBAFHI R T E o A
LT e T 2, -JT};%F Ji J‘S'J:F'L IF o

._\

SRt o AL B EF BRI EFN0FEFIART A LA
PR ST B RARARS AT FI R B

15



e EARANFET - A BT RIER > & LS
AR 2 RPN S R AR SRR L
Eﬁ_ﬁfﬁ»ﬁ' R prll IR 2B 7 0 IR A B AR PR

AlEEREAZ LA E Lb*rs/,,\v}s B2 H|p s fF o
§ oA R R R A 2§ 0 B
Jed - BB gt 3R '/#nvtﬁvi R /"EE'L"J/J—L?]
I o

Bl BTk $3686F - $3696 ¥ 1T DA - ¥ 364
G~ 3016 $ 19 » )ikdei v o
AEERBETEFARALT BB EF G IR AR .

1

i B EN Y 113 =

SEETY S L STt
I
e ”g’ R 4

VB 7_]\?7—“[:'19 l;}?}fa‘l d\ﬁﬂ

R RURRE U RS RS A ) 3 A R AT B3R e
7 PR A 2 ,#}@%»]z;wé“ZOB G N 267 S L - A A N
Ao b PFIE A o X A SRE200 poe MAT RIZ F (
=Y R tiAf‘ LEE A ) T paZaEt sEie g o

St ke
v S EY ] 113 =& 1 g 30 2

TR -

. 835‘71,1/"?«\55]‘_%:

— R SO 166 S 2 T R 4 $3THE 2
¥252 KT

Z R F18EF1IE ~ $291E %138 ~ $300E F 198 ~ $ 27 & &
3TE 5438 2 RT o

SR L PSR AR FI6E S R R
Z2_3if &v o



17

B RSN

N2
=

X ﬁ%ﬂj‘jﬁ:;@"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勞安上訴字第169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祈瑝






選任辯護人  張智學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死等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572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30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陳祈瑝被訴過失致人於死罪部分撤銷。
陳祈瑝無罪（即被訴過失致人於死罪部分）。
其他上訴駁回（即共同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之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部分）。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判範圍：
    被告上訴就原判決有罪部分上訴，其中關於過失致人於死罪部分，則否認犯行，顯係就原判決此部分認定之犯罪事實、適用法條均有爭執；另就原判決關於共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犯行部分，被告及辯護人明示僅就量刑為上訴(本院卷第85、124頁)；而檢察官就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即被告被訴涉犯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3款之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規定，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職業災害，而犯同法第40條第1項之罪嫌），則未上訴。是本件上訴範圍，為被告被訴過失致人於死犯行部分全部上訴，被訴共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犯行部分，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不在本院審判範圍。
貳、有罪部分（即共同破壞職業災害部分）　　
甲、犯罪事實： 　　
一、陳祈瑝為「○○企業社」之負責人，於民國（下同）109年1月22日，以新臺幣（下同）241萬4,100元承攬張敬和位於雲林縣○○市○○里○○溪旁之「張○○溫室工程」（下稱本案工程），並將本案工程「上部鋼架組裝」（下稱系爭組裝工程）部分，約定以每坪350至500元之方式議價，交由蔡義格承攬施作（最後結算總價為27萬元），於109年7月11日基礎工程結束後，開始進行系爭組裝工程之施工，蔡義格並僱用洪文慶負責系爭組裝工程之工作，工資以日薪每日1,800元計算。嗣於109年7月31日13時45分許，洪文慶在本案工程之溫室屋頂鋼架上（高度約4.4公尺），接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所設置未有絕緣被覆之高壓活線電路，從事系爭組裝工程作業時，因蔡義格未依規定加裝避免引起感電危害之安全設備，致該作業場所未設置護圍，且未於該電路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致洪文慶於手持6公尺長之鋼管準備組立鋼架時，鋼管碰觸離作業點約4公尺之該高壓電線引起感電，造成電流迴路而墜落地面，隨即送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下稱臺大雲林分院）急救，於109年8月25日因電燒傷占體表面積50%、2至3度而死亡（蔡義格因過失致人於死犯行，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9月確定）。
二、上開職業災害事故發生後，陳祈瑝、蔡義格均明知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竟為避免耽誤本案工程工期進度，共同基於破壞職業災害現場之犯意聯絡，於上開事故發生後之109年8月8日、10日、12日、13日、17日、18日、19日、20日、22日、24日，未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由陳祈瑝指揮蔡義格帶同工人梁家程、蔡瑞松、高仁宇等人，前往現場清理環境，並在肇事之現場繼續施工至同年月24日本案工程完工止，以此方式共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蔡義格因共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犯行，另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2月，得易科罰金確定）。嗣經洪文慶之配偶甲○○向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下稱職安署）陳情，經職安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指派檢查員羅仲義及技正李泉生前往進行勞動檢查，始查悉上情。
乙、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具傳聞性質之證據，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查無有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與本案待證事實又具有關聯性，均得採為證據。
丙、實體方面：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祈瑝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本案職業災害事故之勞動檢查員羅仲義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述現場職業災害狀況已不存在等語，證人即本案職業災害事故勞動檢查之承辦技正李泉生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本案災害發生時，並未通報，是被害人太太向我們陳情，我們才派人現場檢查，我們去現場看的時候，已修補好了等語；並有被害人洪文慶之臺大雲林分院診斷證明書、死亡證明書、○○企業社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本案工程相對位置圖及現場照片（警卷第19-29頁）、告訴人提出之現場及被害人傷勢照片共21張（他卷第31-41頁）、職安署110年2月19日勞職中4字第1101007547號函暨檢附之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下稱職災報告書）、蔡義格提出之工作日報表（偵卷第23-42、85-89頁）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並無瑕疵，並與事實相符，復有相關證據足資佐證，被告此部分自白堪信為真實。是此部分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職安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之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被告與蔡義格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此部分犯行，罪證明確，因予論罪科刑；並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已發生職業災害，竟未經通報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逕自指揮工人清理現場、繼續施工，因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應予非難；考量被告犯後雖一度否認犯行，惟於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但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調解，迄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僅賠償被害人家屬16萬8,469元之態度，被告之前科素行、犯罪所生之危害及破壞職業災害現場之角色分工等情節；兼衡被告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經營○○企業社，擔任負責人，已婚，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㈡經核原審就被告素行、犯罪情節、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態度及其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已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與其他一切情狀，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或有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畸輕之裁量權濫用，要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且與法律規範之目的、精神、理念及法律秩序亦不相違背，核無違法或不當。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量刑過重，並無可採，其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無罪部分（即被訴過失致人於死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祈瑝承攬本案工程，並將本案工程之系爭組裝工程，交由蔡義格承攬施作，蔡義格即僱用洪文慶負責系爭組裝工程之工作。被告對於勞工於作業中，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等設備之虞者，應有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安全衛生設施，以維護勞工生命、身體之安全之義務。詎被告能注意竟疏未注意加裝避免引起感電危害之安全設備，嗣於109年7月31日13時45分許，勞工洪文慶於上址搭建鋼架組裝時，因手持鋼管不慎觸碰台電公司所設置、未有絕緣被覆之高壓電線引起感電，造成電流迴路而墜落地面，經送醫急救，仍於109年8月25日因電燒傷占體表面積50%、2至3度而死亡；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訊據上訴人即被告陳祈瑝固坦承將系爭組裝工程，交由蔡義格承攬施作，被害人在本案工程之溫室屋頂鋼架上（高度約4.4公尺），從事系爭組裝工程作業時，因現場未加裝避免引起感電危害之安全設備，致被害人於手持6公尺長之鋼管準備組立鋼架時，碰觸離作業點約4公尺之台電公司所設置、未有絕緣被覆之高壓電線引起感電，造成電流迴路而墜落地面死亡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過失致人於死犯行，與其辯護人辯稱：被告屬於管理責任的部分，雖未依規定於蔡義格開始施作前，以書面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之方式，告知蔡義格於派人進行系爭組裝工程時，應注意該工作環境及感電危害因素，並應採取相關安全衛生措施，但其並未管制或干涉蔡義格、被害人須何時作業，亦未監督其作業，蔡義格、被害人向被告提供之勞務，欠缺人格上從屬性及經濟上從屬性，彼此間非為勞動（僱傭）契約關係；且被告非屬現場管理措施之直接因果發生之原因，對被害人觸電墜落地面死亡，不具相當因果關係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非被害人的雇主：
  １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為職安法所稱之雇主，職安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然於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該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同法第25條第1項亦有明文。從而，所謂雇主，在承攬關係中，係指承攬人而言，再承攬者，則係指再承攬人（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103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可知，工作一旦交付承攬後，除職業災害補償外，承攬部分雇主之責任，即由承攬人負擔。又雇主與勞工間所訂立之勞務給付契約，不限於典型之僱傭契約，只要該契約具有從屬性關係，縱兼有承攬之性質，亦應屬勞動契約，而有職安法之適用，否則如認該契約因含有承攬性質即概無適用，無異縱容雇主得形式上以承攬契約為名義，規避該法所課予雇主之義務，顯非事理之平，亦不符合前揭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之立法目的。而是否具備「從屬性」，應審酌勞務之執行是否依雇主之指揮監督、工作場所或時間是否受雇主之指定與管理、設備材料及安全措施是否係由雇主提供與設置等情形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就職安法所規定之「雇主」、「勞工」，應以上開目的性而為判斷，就能保障勞工於工作場所執行工作時之安全者，當然係提供勞工工作時，現場施工相關設備，及在現場有指揮監督勞工、安全維護進行工程權限者，方能就勞工之工作環境、工作條件、安全予以確保，受雇主之管理指定，工作場所之安全維護由雇主負責，應認受僱人從屬於雇主，而為勞工安全衛生法所規範之「勞工」。即具有上開情形者，即為職安法所稱之「雇主」及「勞工」，至於實際上「雇主」與「勞工」成立何種契約，要非所論。
　２關於本案工程區分為「基礎工程」及系爭組裝工程二部分，且「基礎工程」施工階段由被告僱工進行施作，系爭組裝工程，則由被告交付予蔡義格承攬，採代工不帶料方式，按數量計價即以每坪350至500元之價格議價，最終結算總價為27萬元等情，為被告供述在卷；並有被告與蔡義格會同檢查後簽名確認無意見之營造工程檢查會談紀錄、事業單位災害調查分析紀錄影本各1份附卷可證（原審卷一第413、421、477-485、487-493頁）。觀諸該會談紀錄所載內容，就蔡義格部分，於基本資料欄之「工程名稱」記載「張○○溫室工程（上部鋼架組裝）」，「會談人」記載「姓名：蔡義格」、「職稱：負責人」，整體工程總金額記載「每坪350至500元」，「當日作業種類地點及承攬關係示意圖」記載「○○企業社—蔡義格（上部鋼架組裝）」（原審卷一第487頁）；就被告部分，於基本資料欄之「工程名稱」記載「張○○溫室工程」，「會談人」記載「姓名：陳祈瑝」、「職稱：負責人」，整體工程總金額記載「2,414,100元」，「當日作業種類地點及承攬關係示意圖」記載「張敬和—○○企業社—蔡義格」，並於「會談紀錄重要提示事項」記載「以其事業交付蔡義格承攬，違反職安法第26條事實如下：溫室工程上部鋼架組裝作業感電及墜落危害無書面或協商會議記錄告知」（原審卷一第477頁）。經比對蔡義格之妻即證人賴莉榛前於110年1月6日16時55分許，在羅仲義後續進行勞動檢查，以電話詢問本案工程施工狀況時，陳稱：「基礎工程」階段施工是由被告管理，由被告帶工施作之點工，按日薪給付，由蔡義格統一向被告請款後再轉交予工人，依個人實際出工日數給付；「上部鋼架組裝」階段施工由蔡義格管理，由蔡義格帶工施作，按數量計算，以每坪350至500元給付，給付總金額為27萬元，由被告於完工後按實作坪數，以每坪350至500元計算之總金額與蔡義格議價等語相符，有職安署110年1月6日公務電話紀錄表可佐（原審卷一第417頁）；亦與蔡義格於109年10月16日在職安署所作談話紀錄時供稱：薪資給付及瑕疵擔保責任分為「基礎工程」及「上部鋼架組裝」二部分，「基礎工程階段」由被告帶工施作之點工，按日薪給付，由被告負瑕疵擔保責任；「上部鋼架組裝」階段由蔡義格帶工施作之按數量計算給付，由蔡義格負瑕疵擔保責任，由被告於完工後與蔡義格商議依勞工實際出工日數計算後，再加上一些由蔡義格帶工施作之利潤給付（原審卷一第434頁），互核一致；足見被告供稱本案工程係區分「基礎工程」及系爭組裝工程二部分，並將系爭組裝工程交付承攬予蔡義格，由其代工施作等情確屬有據，堪予採信。證人即同案被告蔡義格否認承攬系爭組裝工程，尚屬無據，不足採信。另證人賴莉榛於原審審理時雖證稱其於勞檢員羅仲義電話詢問所述的上開內容，是羅仲義回說聽被告所說的，自己不知道細節，沒有講到每坪以350至500元計算之事等語，但其曾證稱「一開始是以坪數計算為優先，就是陳祈瑝說讓蔡義格代工去做，然後用坪數計算，蔡義格就直接一樣去工作…羅仲義問我說有沒有計算，我說實際上那場從陳祈瑝拿的總金額為27萬元，就是開始代工工作從頭到尾拿的價錢」，其與證人羅仲義對質時亦稱「我應該有跟羅仲義說，以坪數計算」等語（原審卷二第93、99、396、397頁）；參以蔡義格於原審審理時供稱：（一開始真的有以坪數計算的事情？）是，還沒有動工的時候，陳祈瑝說300、350元要給我做上面；（說上面看一坪多少讓你包？）他說是這樣說等語（原審卷二第475、476頁）；可見該電話紀錄之內容與證人賴莉榛、蔡義格夫妻所理解計算系爭組裝工程費用方式相同，尚難認係證人羅仲義單憑被告一方之詞，即套用到賴莉榛之說法，證人賴莉榛證稱遭誘導，應係事後迴護蔡義格之詞，不足採信。
　３關於蔡義格就系爭組裝工程，向被告請款之方式，依蔡義格及賴莉榛提供給職安署之第一份工作日報表內容（原審卷一第441-445頁），其中109年7月份、8月份工作日報表中自109年7月11日（即本案「基礎工程」部分完工）後之系爭組裝工程階段（即工作日報表下方標註「斗六」部分），均未見有如「基礎工程」階段對蔡義格、被害人、工人梁家程、蔡瑞松、高仁宇等人按「實際到工人數」及「工作天數」，登載工作時數並發放工資之紀錄，可見於系爭組裝工程階段，被告應未指定勞工出工及每日之工作時間，即無庸核對賴莉榛所登載工作時數之紀錄，據以發放工資；又觀諸上開工作日報表右上方空白處記載「斗六先拿7/15 50,000、8/5 100,000」、「斗六先拿8/25 30,000、9/5 90,000」等文字（原審卷一第443頁、第445頁），上開金額加總合計為27萬元，核與被告、賴莉榛供證系爭組裝工程部分按坪數計算之總價金額為27萬元（原審卷一第417頁、原審卷二第477頁）相符；再參以證人賴莉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27萬元是蔡義格「代工」工作從頭到尾拿的價錢，會有2份不同記載之工作日報表（第一份附於原審卷一第441-445頁，第二份附於偵卷第85-89頁），是我將被告及蔡義格代工部分區隔，分成上、下部分，提供給勞檢人員的第一份109年8月工作日報表（原審卷一第445頁）空白部分就是蔡義格代工去工作的，因為代工部分工程完工後會有貼補的錢，一開始被告是說以坪數計算優先，但後來沒有講到細節，我之後才會把代工部分也統合在一起，作成另1份日報表等語（原審卷二第93頁、第96-100頁）；復稽之證人賴莉榛於109年10月22日製作並提供予職安署勞檢人員之本案工程計價明細表內容（原審卷一第415頁），亦將本案工程人員之薪資明確區分為「基本」部分及「7、8月坪數計算」部分等情，足徵本案工程確實區分為「基礎工程」及系爭組裝工程二部分，前者係由被告僱工，按實際到工人數及工作天數發放工資，後者則由蔡義格承攬施作，並按坪數計算總價金額27萬元之報酬等情，甚為明確。綜此可知，蔡義格及其妻賴莉榛在案發前，即知悉本案工程區分為「基礎工程」及系爭組裝工程二部分，「基礎工程」時期，蔡義格及其他工人均以點工方式施作，再由被告核對賴莉榛登載之工作日及時數支付各該工人（含蔡義格）報酬；系爭組裝工程則由蔡義格承攬施作，蔡義格可自行安排工人施作方式及工作時間，再依蔡義格施作之坪數計算報酬，是蔡義格就此部分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已非單純居於勞工地位。
　４另就本案職災事故被害人「雇主」身分之判定，主要係依據「瑕疵擔保責任」及「議價」二方面，因瑕疵擔保為承攬關係的特徵，而就系爭組裝工程部分，被告與蔡義格係以議價方式，而非點工方式給付工資，已如上述，顯屬承攬關係之特徵；且蔡義格出具罹災者資料予職安署時，亦簽名表示其為被害人之雇主等情，復據證人羅仲義、李泉生分別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原審卷二第355-356、389-391、409-410頁），並有蔡義格簽名確認無誤之職安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109年10月16日談話紀錄、職業災害死亡/重傷勞工基本資料表、職業災害勞動檢查罹災勞工資料（原審卷一第434、447、449頁）等件存卷可佐；考量證人羅仲義、李泉生於案發時分別擔任職安署營造業勞動檢查員及技正，均有相當之勞動檢查經驗及年資（原審卷二第371-372、414頁），均屬職業安全衛生主管機關之專責人員，與被告及蔡義格均素不相識，應無甘冒受偽證罪追訴之風險，而故意設詞攀誣構陷蔡義格，或迴護被告之理，是其等所為證詞，自足採信。又證人羅仲義、李泉生於本案事故發生後之109年9月21日前往現場進行勞動檢查，依據檢查結果作成職災報告書，認定蔡義格為被害人之雇主，勞動部並據此對蔡義格違反職安法行為，以110年2月19日勞職授字第0000000000號及第0000000000號作成相關行政處分，經蔡義格提出訴願後，經行政院以院臺訴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駁回訴願等情，復據原審調閱本案職災檢查相關卷宗資料（原審卷一第355-524頁）及訴願案相關文件卷宗（原審卷二第227-339頁）核閱無訛。另該職災報告書亦認系爭組裝工程階段施工，是由蔡義格指揮監督，並自行僱工進行施作，被告(即○○企業社)未指揮監督蔡義格進行系爭組裝工程之施作。蔡義格就系爭組裝工程，應負瑕疵擔保責任，蔡義格為被害人雇主，未設置護圍或於該電路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等設備，且未置監視人員監視之，以防止感電危害，亦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偵卷第29-37頁）。按該職災報告書既係職業安全衛生主管機關本於職安法令及實務之專業知識、經驗所得之結論，當可憑信，益徵蔡義格確應對被害人負雇主責任甚明。至證人蔡義格雖供稱依其學識經歷不瞭解勞檢文書資料上之專業用語，係受勞檢人員之不當誤導始在相關文書資料上簽名或為特定之陳述等語。但蔡義格前於109年9月21日會同本案勞動檢查時所作之營造工程檢查會談紀錄（原審卷一第487-495頁）、110年1月16日在職安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所作之談話紀錄（原審卷一第433-437頁），與被告之供述及證人賴莉榛、羅仲義、李泉生上開證述內容相符，已如前述。衡諸蔡義格於本案勞動檢查期間所為之陳述，距離案發時間較為接近，記憶當較為清晰，亦較無時間衡量利害關係後始為陳述，應較為可採，其後翻異其詞，證稱當時所為之不利己陳述均係遭勞檢人員不當誤導所致，自無可採。
　５又關於本案工程工人招聘及現場施作情形，證人梁家程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在FACEBOOK上看到賴莉榛刊登的招聘工人文章，我先在網路詢問有沒有缺人，她也問我有沒有做過的經驗、之前在哪裡做、什麼原因離職等等，之後她就叫我去她家跟蔡義格面試，我面試時她本來講日薪1,800元，我覺得太少，之後她有傳簡訊說薪水可以幫我調到2,000元，叫我再考慮看看，被害人也是我介紹去工作的，經過我幫被害人跟賴莉榛約時間面試，我跟被害人說薪資方面我沒辦法幫你決定，要自己跟賴莉榛談，薪水的部分是跟賴莉榛拿的，她會幫我們結算好，如果是去南投以外的工地工作，我們就會先去蔡義格家集合，我跟被害人會坐蔡義格的車，是否要工作都是前一天由蔡義格或賴莉榛通知的，我們到現場要工作前，都要先詢問過蔡義格，要他同意，工作內容也是蔡義格分配，被告如果在現場，他會分配給蔡義格今天要完成哪些，蔡義格再來跟我們員工講，被告很少直接跟我們講等語（原審卷二第114-13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會叫蔡義格去哪個場，再由蔡義格去分配工人今天做什麼，薪水都是在蔡義格那邊結算，被害人要去工作時都會去蔡義格家坐車，他們的工具都在車子上，就是蔡義格載他們去工地的車子，被害人就只帶一個背包跟換洗衣物、雨鞋，不會自己帶工具等語（原審卷二第176、181、186、189-191頁），證人蔡瑞松證稱：被害人是由蔡義格聯絡來的，因為要幫被告叫工，薪水我們都會拜託蔡義格幫我們領，隔天上班時蔡義格再拿給我們等語（原審卷一第264、266-267頁）大致相符；再參以證人賴莉榛證稱：被告讓我尋找工人，一天1,800元讓我去尋找，如果今天找低於1,800元的就是我抽取的報酬，例如蔡瑞松的日薪，我發給他只有1,600元，但我跟被告請1,800元，200元差額就是我可以賺的部分，因為工人是從我這邊尋找的人，所以我都會記錄他們到工情形、他們每天出入、他們的工時，每個月結算完之後拿給被告請款，被告把錢結算給我，我再回去交給工人等語（原審卷二第52-58、62-63頁），可見蔡義格及賴莉榛夫妻除自行尋找、招募及面試工人外，並負責紀錄工時、工人到工情形據以製作帳目，向被告請款後，需自行核對出工人員、工時，發給薪資予工人，甚至針對蔡瑞松部分，可從中獲取日薪200元之差額利益，堪認蔡義格對於工人之人事錄用、工作情形、薪資結算及發放等事項，有一定之決策權限，與上開工人具有經濟上從屬性；且據證人梁家程上開證述，可知其與被害人在現場需聽從蔡義格之指示，依蔡義格分配之工作內容施作，蔡義格於原審審理時亦自承：系爭組裝工程開始後，被告隔1、2日會載材料過來現場，也有一整天都沒有在現場出現的時候，他沒去現場也會交代我當天的施工進度，由我分配現場工人工作內容，被告還沒到的時候，如果有之前沒做完的工作，我就會叫工人去做等語（原審卷二第480-481頁），足認蔡義格在現場有實際支配管理、指揮監督包含被害人在內之工人等人之權限，依上開說明，益證蔡義格就其所承攬之系爭組裝工程部分，確為被害人之雇主無訛。
　㈡被告就系爭組裝工程部分，為原事業單位，應依職安法第26條第1項、職安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於開始施作前，以書面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方式，告知蔡義格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１「工程之施工者，應於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承攬者亦同」；「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職安法第5條第2項、第25條、第2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職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之事前告知，應以書面為之，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亦有規定。
　２被告為「○○企業社」之負責人，其於109年1月22日，以241萬4,100元承攬本案工程，並將本案工程之系爭組裝工程分，交由蔡義格承攬施作，已如上述，是被告就該部分工程之施作，對被害人雖不負雇主之責任，但依上開規定，被告應為原事業單位，負有事前實施風險評估，並以書面告知蔡義格有關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惟被告因違反此項義務，致被害人發生本件職業災害，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應負行政罰鍰責任，固有職災報告書可按（偵卷第23-42頁），且為職安法第45條第2款所明定；復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與蔡義格就被害人職業災害補償，負民事連帶賠償責任。但被告此項違反風險評估、書面告知義務，是否即應負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則尚非無疑。
　㈢被告就被害人死亡，不負過失責任：
　１職業安全衛生法係以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為立法目的，性質上為基於福利國原則，由國家介入勞工與雇主或事業單位間之私法契約關係，課與雇主或事業單位對勞工採取保護措施之給付行政，其規範目的具有對危險發生之事先預防性質，就行政處罰之成立要件，多採行為責任，而無結果責任之立法模式，此由該法第43條、第44條、第45條、第46條關於違反相關規定之行政罰鍰規定即明。相較於此，刑罰過失致死罪為結果犯，屬實害犯之立法模式，行為人除有義務違反之事實外，並應有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情節，且以義務違反與結果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尚不能僅以行為人有義務之違反，即一概推論行為人應負過失致死之罪責。再者，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過失致人於死罪，係以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死亡，具有直接防護避免之義務，因能注意而疏未注意，致發生死亡之結果，為其過失責任之成立基礎。
　２茲查，被告依職安法第2條第2項規定，雖為本件勞動事件中的雇主，但被告既將系爭組裝工程交由蔡義格承攬施作，並由蔡義格自行安排施工之工人，及負責此部分之管理監督；而被害人又是受雇於蔡義格，聽從蔡義格之指示施作，並因施作該部分工程時，不慎發生觸電墜地死亡之職業災害，則被告就被害人發生之本件職業災害，即難令其負雇主之責任。再者，被告縱曾於該項工程施作時交代或傳達進場時間，或對部分工作細節有所交待，亦係本於與蔡義格間就該部分工程之承攬契約履約所必要，非必因此即可認被告對被害人施作此部分工程有何指揮監督之權限，進而認被害人與被告具有從屬關係。準此，被告就系爭組裝工程非應負職安法第6條第1項法定義務之雇主，無從成立同法第40條第1項之罪（此部分業據原判決不另為無罪判決確定，已如前述）。
　３又本案係因同案被告蔡義格未注意依規定使勞工與帶電體保持規定之接近界限距離，並設置護圍，或於該電路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等避免引起感電危害之安全設備，致生本件職業災害；被告雖未依規定於蔡義格開始施作前，以書面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之方式，告知蔡義格於派人進行此部分工程施作時，應注意該工作環境及感電危害因素，採取相關安全衛生措施，以防患危險之發生，但被告此項告知危害、採取相關安全衛生措施，係屬職安法第26條第1項所規定之責任，違反該條項之規定，依同法第45條第2款，僅負行政罰鍰責任，尚難認被告之此項告知義務，或前所稱之於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係為避免被害人在未設置防護裝備避免感電危害之環境施工，肇致死亡結果發生之「直接防護避免義務」，被害人之死亡，係肇因同案被告蔡義格未設置上開防護措施，任令被害人於危險之環境下施工所致，是被告縱有行政罰緩責任，但依上開說明，難認應負過失致人於死之刑罰責任；況上開職業報告書，亦認被告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而有行政罰緩，但無刑事罰（偵卷第36頁），尚難認被告就被害人本件職業災害，有應注意而疏未注意之過失責任。
　４再按違反法律規定而生法律責任者，依其性質可分為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及刑事責任。被告雖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而應負行政罰鍰責任；且依職安法第25條第1項、第2項規定，被告雖與蔡義格就被害人發生之職業災害補償，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此部分係屬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尚難以此即推認被告亦應有刑事刑罰責任。
五、綜上所述，被告雖有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而負行政罰鍰之責任，但難認被告就被害人因觸電墜落地面死亡，應負過失致人於死罪責。本院依檢察官提出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此部分有罪之積極證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檢察官所指此部分之犯行，應認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行，原審未察，據為被告此部分有罪之判決，自有不當。被告上訴以此指摘原判決此部分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予以撤銷，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喬鈞提起公訴，檢察官蔡英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蕭于哲
                                      法  官  陳珍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共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部分不得上訴，過失致人於死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睿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8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2款之災害。
二、違反第18條第1項、第29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第2項或第37條第4項之規定。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依第36條第1項所發停工之通知。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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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張智學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死等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0年度

訴字第572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305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陳祈瑝被訴過失致人於死罪部分撤銷。

陳祈瑝無罪（即被訴過失致人於死罪部分）。

其他上訴駁回（即共同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之破

壞職業災害現場罪部分）。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判範圍：

    被告上訴就原判決有罪部分上訴，其中關於過失致人於死罪

    部分，則否認犯行，顯係就原判決此部分認定之犯罪事實、

    適用法條均有爭執；另就原判決關於共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

    犯行部分，被告及辯護人明示僅就量刑為上訴(本院卷第85

    、124頁)；而檢察官就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即被告

    被訴涉犯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3

    款之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規定，致發生同法第

    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職業災害，而犯同法第40條第1項之

    罪嫌），則未上訴。是本件上訴範圍，為被告被訴過失致人

    於死犯行部分全部上訴，被訴共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犯行部

    分，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不在本院審判範圍。

貳、有罪部分（即共同破壞職業災害部分）　　

甲、犯罪事實： 　　

一、陳祈瑝為「○○企業社」之負責人，於民國（下同）109年1月

    22日，以新臺幣（下同）241萬4,100元承攬張敬和位於雲林

    縣○○市○○里○○溪旁之「張○○溫室工程」（下稱本案工程），

    並將本案工程「上部鋼架組裝」（下稱系爭組裝工程）部分

    ，約定以每坪350至500元之方式議價，交由蔡義格承攬施作

    （最後結算總價為27萬元），於109年7月11日基礎工程結束

    後，開始進行系爭組裝工程之施工，蔡義格並僱用洪文慶負

    責系爭組裝工程之工作，工資以日薪每日1,800元計算。嗣

    於109年7月31日13時45分許，洪文慶在本案工程之溫室屋頂

    鋼架上（高度約4.4公尺），接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電公司）所設置未有絕緣被覆之高壓活線電路，從事

    系爭組裝工程作業時，因蔡義格未依規定加裝避免引起感電

    危害之安全設備，致該作業場所未設置護圍，且未於該電路

    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致洪文慶於手持6公尺長之鋼管

    準備組立鋼架時，鋼管碰觸離作業點約4公尺之該高壓電線

    引起感電，造成電流迴路而墜落地面，隨即送往國立臺灣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下稱臺大雲林分院）急救，於

    109年8月25日因電燒傷占體表面積50%、2至3度而死亡（蔡

    義格因過失致人於死犯行，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9月確定）

    。

二、上開職業災害事故發生後，陳祈瑝、蔡義格均明知除必要之

    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

    動或破壞現場，竟為避免耽誤本案工程工期進度，共同基於

    破壞職業災害現場之犯意聯絡，於上開事故發生後之109年8

    月8日、10日、12日、13日、17日、18日、19日、20日、22

    日、24日，未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由陳祈瑝指

    揮蔡義格帶同工人梁家程、蔡瑞松、高仁宇等人，前往現場

    清理環境，並在肇事之現場繼續施工至同年月24日本案工程

    完工止，以此方式共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蔡義格因共同破

    壞職業災害現場犯行，另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2月，得易科

    罰金確定）。嗣經洪文慶之配偶甲○○向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下稱職安署）陳情，經職安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指

    派檢查員羅仲義及技正李泉生前往進行勞動檢查，始查悉上

    情。

乙、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具傳聞性質之證據，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

    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

    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

    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

    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

    應屬適當，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

    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查無有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

    與本案待證事實又具有關聯性，均得採為證據。

丙、實體方面：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祈瑝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

    諱，並經證人即本案職業災害事故之勞動檢查員羅仲義於偵

    訊及原審審理時證述現場職業災害狀況已不存在等語，證人

    即本案職業災害事故勞動檢查之承辦技正李泉生於原審審理

    時證述本案災害發生時，並未通報，是被害人太太向我們陳

    情，我們才派人現場檢查，我們去現場看的時候，已修補好

    了等語；並有被害人洪文慶之臺大雲林分院診斷證明書、死

    亡證明書、○○企業社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本案工程相對位

    置圖及現場照片（警卷第19-29頁）、告訴人提出之現場及

    被害人傷勢照片共21張（他卷第31-41頁）、職安署110年2

    月19日勞職中4字第1101007547號函暨檢附之重大職業災害

    檢查報告書（下稱職災報告書）、蔡義格提出之工作日報表

    （偵卷第23-42、85-89頁）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並無

    瑕疵，並與事實相符，復有相關證據足資佐證，被告此部分

    自白堪信為真實。是此部分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職安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之破壞職業災害

    現場罪。被告與蔡義格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

    共同正犯。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此部分犯行，罪證明確，因予論罪科刑；並以行

    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已發生職業災害，竟未經通

    報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逕自指揮工人清理現場、

    繼續施工，因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應予非難；考量被告犯

    後雖一度否認犯行，惟於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但未能與被

    害人家屬達成調解，迄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僅賠償被害

    人家屬16萬8,469元之態度，被告之前科素行、犯罪所生之

    危害及破壞職業災害現場之角色分工等情節；兼衡被告自陳

    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經營○○企業社，擔任負責人，已婚，

    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

    處有期徒刑3月，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㈡經核原審就被告素行、犯罪情節、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態

    度及其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已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顯

    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與其他一切情狀，基於刑罰

    目的性之考量、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

    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或有

    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畸輕之裁量權濫

    用，要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且與法律規範之目的、

    精神、理念及法律秩序亦不相違背，核無違法或不當。被告

    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量刑過重，並無可採，其此部分上訴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無罪部分（即被訴過失致人於死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祈瑝承攬本案工程，並將本案工程之

    系爭組裝工程，交由蔡義格承攬施作，蔡義格即僱用洪文慶

    負責系爭組裝工程之工作。被告對於勞工於作業中，有接觸

    絕緣被覆配線、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等設備之虞者，應有防

    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安全衛生設施，以

    維護勞工生命、身體之安全之義務。詎被告能注意竟疏未注

    意加裝避免引起感電危害之安全設備，嗣於109年7月31日13

    時45分許，勞工洪文慶於上址搭建鋼架組裝時，因手持鋼管

    不慎觸碰台電公司所設置、未有絕緣被覆之高壓電線引起感

    電，造成電流迴路而墜落地面，經送醫急救，仍於109年8月

    25日因電燒傷占體表面積50%、2至3度而死亡；因認被告涉

    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且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

    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

    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

    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訊據上訴人即被告陳祈瑝固坦承將系爭組裝工程，交由蔡義

    格承攬施作，被害人在本案工程之溫室屋頂鋼架上（高度約

    4.4公尺），從事系爭組裝工程作業時，因現場未加裝避免

    引起感電危害之安全設備，致被害人於手持6公尺長之鋼管

    準備組立鋼架時，碰觸離作業點約4公尺之台電公司所設置

    、未有絕緣被覆之高壓電線引起感電，造成電流迴路而墜落

    地面死亡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過失致人於死犯行，與其

    辯護人辯稱：被告屬於管理責任的部分，雖未依規定於蔡義

    格開始施作前，以書面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之方式，

    告知蔡義格於派人進行系爭組裝工程時，應注意該工作環境

    及感電危害因素，並應採取相關安全衛生措施，但其並未管

    制或干涉蔡義格、被害人須何時作業，亦未監督其作業，蔡

    義格、被害人向被告提供之勞務，欠缺人格上從屬性及經濟

    上從屬性，彼此間非為勞動（僱傭）契約關係；且被告非屬

    現場管理措施之直接因果發生之原因，對被害人觸電墜落地

    面死亡，不具相當因果關係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非被害人的雇主：

  １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為職安法所稱之雇主，職安法

    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然於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

    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該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

    職業災害補償仍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同法

    第25條第1項亦有明文。從而，所謂雇主，在承攬關係中，

    係指承攬人而言，再承攬者，則係指再承攬人（最高法院87

    年度台非字第103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可知，工作一旦

    交付承攬後，除職業災害補償外，承攬部分雇主之責任，即

    由承攬人負擔。又雇主與勞工間所訂立之勞務給付契約，不

    限於典型之僱傭契約，只要該契約具有從屬性關係，縱兼有

    承攬之性質，亦應屬勞動契約，而有職安法之適用，否則如

    認該契約因含有承攬性質即概無適用，無異縱容雇主得形式

    上以承攬契約為名義，規避該法所課予雇主之義務，顯非事

    理之平，亦不符合前揭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之立法目的。

    而是否具備「從屬性」，應審酌勞務之執行是否依雇主之指

    揮監督、工作場所或時間是否受雇主之指定與管理、設備材

    料及安全措施是否係由雇主提供與設置等情形定之（最高法

    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就

    職安法所規定之「雇主」、「勞工」，應以上開目的性而為

    判斷，就能保障勞工於工作場所執行工作時之安全者，當然

    係提供勞工工作時，現場施工相關設備，及在現場有指揮監

    督勞工、安全維護進行工程權限者，方能就勞工之工作環境

    、工作條件、安全予以確保，受雇主之管理指定，工作場所

    之安全維護由雇主負責，應認受僱人從屬於雇主，而為勞工

    安全衛生法所規範之「勞工」。即具有上開情形者，即為職

    安法所稱之「雇主」及「勞工」，至於實際上「雇主」與「

    勞工」成立何種契約，要非所論。

　２關於本案工程區分為「基礎工程」及系爭組裝工程二部分，

    且「基礎工程」施工階段由被告僱工進行施作，系爭組裝工

    程，則由被告交付予蔡義格承攬，採代工不帶料方式，按數

    量計價即以每坪350至500元之價格議價，最終結算總價為27

    萬元等情，為被告供述在卷；並有被告與蔡義格會同檢查後

    簽名確認無意見之營造工程檢查會談紀錄、事業單位災害調

    查分析紀錄影本各1份附卷可證（原審卷一第413、421、477

    -485、487-493頁）。觀諸該會談紀錄所載內容，就蔡義格

    部分，於基本資料欄之「工程名稱」記載「張○○溫室工程（

    上部鋼架組裝）」，「會談人」記載「姓名：蔡義格」、「

    職稱：負責人」，整體工程總金額記載「每坪350至500元」

    ，「當日作業種類地點及承攬關係示意圖」記載「○○企業社

    —蔡義格（上部鋼架組裝）」（原審卷一第487頁）；就被告

    部分，於基本資料欄之「工程名稱」記載「張○○溫室工程」

    ，「會談人」記載「姓名：陳祈瑝」、「職稱：負責人」，

    整體工程總金額記載「2,414,100元」，「當日作業種類地

    點及承攬關係示意圖」記載「張敬和—○○企業社—蔡義格」，

    並於「會談紀錄重要提示事項」記載「以其事業交付蔡義格

    承攬，違反職安法第26條事實如下：溫室工程上部鋼架組裝

    作業感電及墜落危害無書面或協商會議記錄告知」（原審卷

    一第477頁）。經比對蔡義格之妻即證人賴莉榛前於110年1

    月6日16時55分許，在羅仲義後續進行勞動檢查，以電話詢

    問本案工程施工狀況時，陳稱：「基礎工程」階段施工是由

    被告管理，由被告帶工施作之點工，按日薪給付，由蔡義格

    統一向被告請款後再轉交予工人，依個人實際出工日數給付

    ；「上部鋼架組裝」階段施工由蔡義格管理，由蔡義格帶工

    施作，按數量計算，以每坪350至500元給付，給付總金額為

    27萬元，由被告於完工後按實作坪數，以每坪350至500元計

    算之總金額與蔡義格議價等語相符，有職安署110年1月6日

    公務電話紀錄表可佐（原審卷一第417頁）；亦與蔡義格於1

    09年10月16日在職安署所作談話紀錄時供稱：薪資給付及瑕

    疵擔保責任分為「基礎工程」及「上部鋼架組裝」二部分，

    「基礎工程階段」由被告帶工施作之點工，按日薪給付，由

    被告負瑕疵擔保責任；「上部鋼架組裝」階段由蔡義格帶工

    施作之按數量計算給付，由蔡義格負瑕疵擔保責任，由被告

    於完工後與蔡義格商議依勞工實際出工日數計算後，再加上

    一些由蔡義格帶工施作之利潤給付（原審卷一第434頁），

    互核一致；足見被告供稱本案工程係區分「基礎工程」及系

    爭組裝工程二部分，並將系爭組裝工程交付承攬予蔡義格，

    由其代工施作等情確屬有據，堪予採信。證人即同案被告蔡

    義格否認承攬系爭組裝工程，尚屬無據，不足採信。另證人

    賴莉榛於原審審理時雖證稱其於勞檢員羅仲義電話詢問所述

    的上開內容，是羅仲義回說聽被告所說的，自己不知道細節

    ，沒有講到每坪以350至500元計算之事等語，但其曾證稱「

    一開始是以坪數計算為優先，就是陳祈瑝說讓蔡義格代工去

    做，然後用坪數計算，蔡義格就直接一樣去工作…羅仲義問

    我說有沒有計算，我說實際上那場從陳祈瑝拿的總金額為27

    萬元，就是開始代工工作從頭到尾拿的價錢」，其與證人羅

    仲義對質時亦稱「我應該有跟羅仲義說，以坪數計算」等語

    （原審卷二第93、99、396、397頁）；參以蔡義格於原審審

    理時供稱：（一開始真的有以坪數計算的事情？）是，還沒

    有動工的時候，陳祈瑝說300、350元要給我做上面；（說上

    面看一坪多少讓你包？）他說是這樣說等語（原審卷二第47

    5、476頁）；可見該電話紀錄之內容與證人賴莉榛、蔡義格

    夫妻所理解計算系爭組裝工程費用方式相同，尚難認係證人

    羅仲義單憑被告一方之詞，即套用到賴莉榛之說法，證人賴

    莉榛證稱遭誘導，應係事後迴護蔡義格之詞，不足採信。

　３關於蔡義格就系爭組裝工程，向被告請款之方式，依蔡義格

    及賴莉榛提供給職安署之第一份工作日報表內容（原審卷一

    第441-445頁），其中109年7月份、8月份工作日報表中自10

    9年7月11日（即本案「基礎工程」部分完工）後之系爭組裝

    工程階段（即工作日報表下方標註「斗六」部分），均未見

    有如「基礎工程」階段對蔡義格、被害人、工人梁家程、蔡

    瑞松、高仁宇等人按「實際到工人數」及「工作天數」，登

    載工作時數並發放工資之紀錄，可見於系爭組裝工程階段，

    被告應未指定勞工出工及每日之工作時間，即無庸核對賴莉

    榛所登載工作時數之紀錄，據以發放工資；又觀諸上開工作

    日報表右上方空白處記載「斗六先拿7/15 50,000、8/5 100

    ,000」、「斗六先拿8/25 30,000、9/5 90,000」等文字（

    原審卷一第443頁、第445頁），上開金額加總合計為27萬元

    ，核與被告、賴莉榛供證系爭組裝工程部分按坪數計算之總

    價金額為27萬元（原審卷一第417頁、原審卷二第477頁）相

    符；再參以證人賴莉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27萬元是蔡義格

    「代工」工作從頭到尾拿的價錢，會有2份不同記載之工作

    日報表（第一份附於原審卷一第441-445頁，第二份附於偵

    卷第85-89頁），是我將被告及蔡義格代工部分區隔，分成

    上、下部分，提供給勞檢人員的第一份109年8月工作日報表

    （原審卷一第445頁）空白部分就是蔡義格代工去工作的，

    因為代工部分工程完工後會有貼補的錢，一開始被告是說以

    坪數計算優先，但後來沒有講到細節，我之後才會把代工部

    分也統合在一起，作成另1份日報表等語（原審卷二第93頁

    、第96-100頁）；復稽之證人賴莉榛於109年10月22日製作

    並提供予職安署勞檢人員之本案工程計價明細表內容（原審

    卷一第415頁），亦將本案工程人員之薪資明確區分為「基

    本」部分及「7、8月坪數計算」部分等情，足徵本案工程確

    實區分為「基礎工程」及系爭組裝工程二部分，前者係由被

    告僱工，按實際到工人數及工作天數發放工資，後者則由蔡

    義格承攬施作，並按坪數計算總價金額27萬元之報酬等情，

    甚為明確。綜此可知，蔡義格及其妻賴莉榛在案發前，即知

    悉本案工程區分為「基礎工程」及系爭組裝工程二部分，「

    基礎工程」時期，蔡義格及其他工人均以點工方式施作，再

    由被告核對賴莉榛登載之工作日及時數支付各該工人（含蔡

    義格）報酬；系爭組裝工程則由蔡義格承攬施作，蔡義格可

    自行安排工人施作方式及工作時間，再依蔡義格施作之坪數

    計算報酬，是蔡義格就此部分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已非單純

    居於勞工地位。

　４另就本案職災事故被害人「雇主」身分之判定，主要係依據

    「瑕疵擔保責任」及「議價」二方面，因瑕疵擔保為承攬關

    係的特徵，而就系爭組裝工程部分，被告與蔡義格係以議價

    方式，而非點工方式給付工資，已如上述，顯屬承攬關係之

    特徵；且蔡義格出具罹災者資料予職安署時，亦簽名表示其

    為被害人之雇主等情，復據證人羅仲義、李泉生分別於原審

    審理時證述明確（原審卷二第355-356、389-391、409-410

    頁），並有蔡義格簽名確認無誤之職安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

    中心109年10月16日談話紀錄、職業災害死亡/重傷勞工基本

    資料表、職業災害勞動檢查罹災勞工資料（原審卷一第434

    、447、449頁）等件存卷可佐；考量證人羅仲義、李泉生於

    案發時分別擔任職安署營造業勞動檢查員及技正，均有相當

    之勞動檢查經驗及年資（原審卷二第371-372、414頁），均

    屬職業安全衛生主管機關之專責人員，與被告及蔡義格均素

    不相識，應無甘冒受偽證罪追訴之風險，而故意設詞攀誣構

    陷蔡義格，或迴護被告之理，是其等所為證詞，自足採信。

    又證人羅仲義、李泉生於本案事故發生後之109年9月21日前

    往現場進行勞動檢查，依據檢查結果作成職災報告書，認定

    蔡義格為被害人之雇主，勞動部並據此對蔡義格違反職安法

    行為，以110年2月19日勞職授字第0000000000號及第000000

    0000號作成相關行政處分，經蔡義格提出訴願後，經行政院

    以院臺訴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駁回訴願等情，復據

    原審調閱本案職災檢查相關卷宗資料（原審卷一第355-524

    頁）及訴願案相關文件卷宗（原審卷二第227-339頁）核閱

    無訛。另該職災報告書亦認系爭組裝工程階段施工，是由蔡

    義格指揮監督，並自行僱工進行施作，被告(即○○企業社)未

    指揮監督蔡義格進行系爭組裝工程之施作。蔡義格就系爭組

    裝工程，應負瑕疵擔保責任，蔡義格為被害人雇主，未設置

    護圍或於該電路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等設備，且未置監

    視人員監視之，以防止感電危害，亦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

    帶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偵卷第29-37頁）。按該職災報告

    書既係職業安全衛生主管機關本於職安法令及實務之專業知

    識、經驗所得之結論，當可憑信，益徵蔡義格確應對被害人

    負雇主責任甚明。至證人蔡義格雖供稱依其學識經歷不瞭解

    勞檢文書資料上之專業用語，係受勞檢人員之不當誤導始在

    相關文書資料上簽名或為特定之陳述等語。但蔡義格前於10

    9年9月21日會同本案勞動檢查時所作之營造工程檢查會談紀

    錄（原審卷一第487-495頁）、110年1月16日在職安署中區

    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所作之談話紀錄（原審卷一第433-437頁

    ），與被告之供述及證人賴莉榛、羅仲義、李泉生上開證述

    內容相符，已如前述。衡諸蔡義格於本案勞動檢查期間所為

    之陳述，距離案發時間較為接近，記憶當較為清晰，亦較無

    時間衡量利害關係後始為陳述，應較為可採，其後翻異其詞

    ，證稱當時所為之不利己陳述均係遭勞檢人員不當誤導所致

    ，自無可採。

　５又關於本案工程工人招聘及現場施作情形，證人梁家程於原

    審審理時證稱：我是在FACEBOOK上看到賴莉榛刊登的招聘工

    人文章，我先在網路詢問有沒有缺人，她也問我有沒有做過

    的經驗、之前在哪裡做、什麼原因離職等等，之後她就叫我

    去她家跟蔡義格面試，我面試時她本來講日薪1,800元，我

    覺得太少，之後她有傳簡訊說薪水可以幫我調到2,000元，

    叫我再考慮看看，被害人也是我介紹去工作的，經過我幫被

    害人跟賴莉榛約時間面試，我跟被害人說薪資方面我沒辦法

    幫你決定，要自己跟賴莉榛談，薪水的部分是跟賴莉榛拿的

    ，她會幫我們結算好，如果是去南投以外的工地工作，我們

    就會先去蔡義格家集合，我跟被害人會坐蔡義格的車，是否

    要工作都是前一天由蔡義格或賴莉榛通知的，我們到現場要

    工作前，都要先詢問過蔡義格，要他同意，工作內容也是蔡

    義格分配，被告如果在現場，他會分配給蔡義格今天要完成

    哪些，蔡義格再來跟我們員工講，被告很少直接跟我們講等

    語（原審卷二第114-13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

    理時證稱：被告會叫蔡義格去哪個場，再由蔡義格去分配工

    人今天做什麼，薪水都是在蔡義格那邊結算，被害人要去工

    作時都會去蔡義格家坐車，他們的工具都在車子上，就是蔡

    義格載他們去工地的車子，被害人就只帶一個背包跟換洗衣

    物、雨鞋，不會自己帶工具等語（原審卷二第176、181、18

    6、189-191頁），證人蔡瑞松證稱：被害人是由蔡義格聯絡

    來的，因為要幫被告叫工，薪水我們都會拜託蔡義格幫我們

    領，隔天上班時蔡義格再拿給我們等語（原審卷一第264、2

    66-267頁）大致相符；再參以證人賴莉榛證稱：被告讓我尋

    找工人，一天1,800元讓我去尋找，如果今天找低於1,800元

    的就是我抽取的報酬，例如蔡瑞松的日薪，我發給他只有1,

    600元，但我跟被告請1,800元，200元差額就是我可以賺的

    部分，因為工人是從我這邊尋找的人，所以我都會記錄他們

    到工情形、他們每天出入、他們的工時，每個月結算完之後

    拿給被告請款，被告把錢結算給我，我再回去交給工人等語

    （原審卷二第52-58、62-63頁），可見蔡義格及賴莉榛夫妻

    除自行尋找、招募及面試工人外，並負責紀錄工時、工人到

    工情形據以製作帳目，向被告請款後，需自行核對出工人員

    、工時，發給薪資予工人，甚至針對蔡瑞松部分，可從中獲

    取日薪200元之差額利益，堪認蔡義格對於工人之人事錄用

    、工作情形、薪資結算及發放等事項，有一定之決策權限，

    與上開工人具有經濟上從屬性；且據證人梁家程上開證述，

    可知其與被害人在現場需聽從蔡義格之指示，依蔡義格分配

    之工作內容施作，蔡義格於原審審理時亦自承：系爭組裝工

    程開始後，被告隔1、2日會載材料過來現場，也有一整天都

    沒有在現場出現的時候，他沒去現場也會交代我當天的施工

    進度，由我分配現場工人工作內容，被告還沒到的時候，如

    果有之前沒做完的工作，我就會叫工人去做等語（原審卷二

    第480-481頁），足認蔡義格在現場有實際支配管理、指揮

    監督包含被害人在內之工人等人之權限，依上開說明，益證

    蔡義格就其所承攬之系爭組裝工程部分，確為被害人之雇主

    無訛。

　㈡被告就系爭組裝工程部分，為原事業單位，應依職安法第26

    條第1項、職安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於開始施作前，以

    書面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方式，告知蔡義格有關其

    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

    之措施：

  １「工程之施工者，應於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

    止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

    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

    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

    亦同；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

    所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承

    攬者亦同」；「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交付承攬時

    ，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

    法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職安法第5條第2項、

    第25條、第2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職安法第26條第1項

    規定之事前告知，應以書面為之，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

    錄，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亦有規定。

　２被告為「○○企業社」之負責人，其於109年1月22日，以241萬

    4,100元承攬本案工程，並將本案工程之系爭組裝工程分，

    交由蔡義格承攬施作，已如上述，是被告就該部分工程之施

    作，對被害人雖不負雇主之責任，但依上開規定，被告應為

    原事業單位，負有事前實施風險評估，並以書面告知蔡義格

    有關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

    取之措施；惟被告因違反此項義務，致被害人發生本件職業

    災害，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應負行政罰鍰責任，

    固有職災報告書可按（偵卷第23-42頁），且為職安法第45

    條第2款所明定；復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與蔡義格就被害人

    職業災害補償，負民事連帶賠償責任。但被告此項違反風險

    評估、書面告知義務，是否即應負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

    ，則尚非無疑。

　㈢被告就被害人死亡，不負過失責任：

　１職業安全衛生法係以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為立法目的，性質上為基於福利國原則，由國家介入勞工與

    雇主或事業單位間之私法契約關係，課與雇主或事業單位對

    勞工採取保護措施之給付行政，其規範目的具有對危險發生

    之事先預防性質，就行政處罰之成立要件，多採行為責任，

    而無結果責任之立法模式，此由該法第43條、第44條、第45

    條、第46條關於違反相關規定之行政罰鍰規定即明。相較於

    此，刑罰過失致死罪為結果犯，屬實害犯之立法模式，行為

    人除有義務違反之事實外，並應有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情

    節，且以義務違反與結果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尚不

    能僅以行為人有義務之違反，即一概推論行為人應負過失致

    死之罪責。再者，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過失致人於死罪，係

    以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死亡，具有直接防護避免之義務，因能

    注意而疏未注意，致發生死亡之結果，為其過失責任之成立

    基礎。

　２茲查，被告依職安法第2條第2項規定，雖為本件勞動事件中

    的雇主，但被告既將系爭組裝工程交由蔡義格承攬施作，並

    由蔡義格自行安排施工之工人，及負責此部分之管理監督；

    而被害人又是受雇於蔡義格，聽從蔡義格之指示施作，並因

    施作該部分工程時，不慎發生觸電墜地死亡之職業災害，則

    被告就被害人發生之本件職業災害，即難令其負雇主之責任

    。再者，被告縱曾於該項工程施作時交代或傳達進場時間，

    或對部分工作細節有所交待，亦係本於與蔡義格間就該部分

    工程之承攬契約履約所必要，非必因此即可認被告對被害人

    施作此部分工程有何指揮監督之權限，進而認被害人與被告

    具有從屬關係。準此，被告就系爭組裝工程非應負職安法第

    6條第1項法定義務之雇主，無從成立同法第40條第1項之罪

    （此部分業據原判決不另為無罪判決確定，已如前述）。

　３又本案係因同案被告蔡義格未注意依規定使勞工與帶電體保

    持規定之接近界限距離，並設置護圍，或於該電路四周裝置

    絕緣用防護裝備等避免引起感電危害之安全設備，致生本件

    職業災害；被告雖未依規定於蔡義格開始施作前，以書面或

    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之方式，告知蔡義格於派人進行此

    部分工程施作時，應注意該工作環境及感電危害因素，採取

    相關安全衛生措施，以防患危險之發生，但被告此項告知危

    害、採取相關安全衛生措施，係屬職安法第26條第1項所規

    定之責任，違反該條項之規定，依同法第45條第2款，僅負

    行政罰鍰責任，尚難認被告之此項告知義務，或前所稱之於

    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係為避免被害人在未設置防護

    裝備避免感電危害之環境施工，肇致死亡結果發生之「直接

    防護避免義務」，被害人之死亡，係肇因同案被告蔡義格未

    設置上開防護措施，任令被害人於危險之環境下施工所致，

    是被告縱有行政罰緩責任，但依上開說明，難認應負過失致

    人於死之刑罰責任；況上開職業報告書，亦認被告違反職安

    法第26條第1項規定而有行政罰緩，但無刑事罰（偵卷第36

    頁），尚難認被告就被害人本件職業災害，有應注意而疏未

    注意之過失責任。

　４再按違反法律規定而生法律責任者，依其性質可分為民事責

    任、行政責任及刑事責任。被告雖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

    規定，而應負行政罰鍰責任；且依職安法第25條第1項、第2

    項規定，被告雖與蔡義格就被害人發生之職業災害補償，應

    負連帶賠償責任，但此部分係屬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尚難以

    此即推認被告亦應有刑事刑罰責任。

五、綜上所述，被告雖有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而負行

    政罰鍰之責任，但難認被告就被害人因觸電墜落地面死亡，

    應負過失致人於死罪責。本院依檢察官提出證據，尚不足為

    被告此部分有罪之積極證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

    證被告有檢察官所指此部分之犯行，應認不能證明被告此部

    分犯行，原審未察，據為被告此部分有罪之判決，自有不當

    。被告上訴以此指摘原判決此部分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

    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予以撤銷，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喬鈞提起公訴，檢察官蔡英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蕭于哲

                                      法  官  陳珍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共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部分不得上訴，過失致人於死罪部分如

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睿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18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

    第2款之災害。

二、違反第18條第1項、第29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第2項或第

    37條第4項之規定。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依第36條第1項所發停工

    之通知。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

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勞安上訴字第169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祈瑝







選任辯護人  張智學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死等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572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30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陳祈瑝被訴過失致人於死罪部分撤銷。

陳祈瑝無罪（即被訴過失致人於死罪部分）。

其他上訴駁回（即共同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之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部分）。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判範圍：

    被告上訴就原判決有罪部分上訴，其中關於過失致人於死罪部分，則否認犯行，顯係就原判決此部分認定之犯罪事實、適用法條均有爭執；另就原判決關於共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犯行部分，被告及辯護人明示僅就量刑為上訴(本院卷第85、124頁)；而檢察官就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即被告被訴涉犯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3款之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規定，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職業災害，而犯同法第40條第1項之罪嫌），則未上訴。是本件上訴範圍，為被告被訴過失致人於死犯行部分全部上訴，被訴共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犯行部分，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不在本院審判範圍。

貳、有罪部分（即共同破壞職業災害部分）　　

甲、犯罪事實： 　　

一、陳祈瑝為「○○企業社」之負責人，於民國（下同）109年1月22日，以新臺幣（下同）241萬4,100元承攬張敬和位於雲林縣○○市○○里○○溪旁之「張○○溫室工程」（下稱本案工程），並將本案工程「上部鋼架組裝」（下稱系爭組裝工程）部分，約定以每坪350至500元之方式議價，交由蔡義格承攬施作（最後結算總價為27萬元），於109年7月11日基礎工程結束後，開始進行系爭組裝工程之施工，蔡義格並僱用洪文慶負責系爭組裝工程之工作，工資以日薪每日1,800元計算。嗣於109年7月31日13時45分許，洪文慶在本案工程之溫室屋頂鋼架上（高度約4.4公尺），接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所設置未有絕緣被覆之高壓活線電路，從事系爭組裝工程作業時，因蔡義格未依規定加裝避免引起感電危害之安全設備，致該作業場所未設置護圍，且未於該電路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致洪文慶於手持6公尺長之鋼管準備組立鋼架時，鋼管碰觸離作業點約4公尺之該高壓電線引起感電，造成電流迴路而墜落地面，隨即送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下稱臺大雲林分院）急救，於109年8月25日因電燒傷占體表面積50%、2至3度而死亡（蔡義格因過失致人於死犯行，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9月確定）。

二、上開職業災害事故發生後，陳祈瑝、蔡義格均明知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竟為避免耽誤本案工程工期進度，共同基於破壞職業災害現場之犯意聯絡，於上開事故發生後之109年8月8日、10日、12日、13日、17日、18日、19日、20日、22日、24日，未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由陳祈瑝指揮蔡義格帶同工人梁家程、蔡瑞松、高仁宇等人，前往現場清理環境，並在肇事之現場繼續施工至同年月24日本案工程完工止，以此方式共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蔡義格因共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犯行，另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2月，得易科罰金確定）。嗣經洪文慶之配偶甲○○向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下稱職安署）陳情，經職安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指派檢查員羅仲義及技正李泉生前往進行勞動檢查，始查悉上情。

乙、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具傳聞性質之證據，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查無有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與本案待證事實又具有關聯性，均得採為證據。

丙、實體方面：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祈瑝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本案職業災害事故之勞動檢查員羅仲義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述現場職業災害狀況已不存在等語，證人即本案職業災害事故勞動檢查之承辦技正李泉生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本案災害發生時，並未通報，是被害人太太向我們陳情，我們才派人現場檢查，我們去現場看的時候，已修補好了等語；並有被害人洪文慶之臺大雲林分院診斷證明書、死亡證明書、○○企業社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本案工程相對位置圖及現場照片（警卷第19-29頁）、告訴人提出之現場及被害人傷勢照片共21張（他卷第31-41頁）、職安署110年2月19日勞職中4字第1101007547號函暨檢附之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下稱職災報告書）、蔡義格提出之工作日報表（偵卷第23-42、85-89頁）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並無瑕疵，並與事實相符，復有相關證據足資佐證，被告此部分自白堪信為真實。是此部分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職安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之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被告與蔡義格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此部分犯行，罪證明確，因予論罪科刑；並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已發生職業災害，竟未經通報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逕自指揮工人清理現場、繼續施工，因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應予非難；考量被告犯後雖一度否認犯行，惟於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但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調解，迄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僅賠償被害人家屬16萬8,469元之態度，被告之前科素行、犯罪所生之危害及破壞職業災害現場之角色分工等情節；兼衡被告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經營○○企業社，擔任負責人，已婚，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㈡經核原審就被告素行、犯罪情節、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態度及其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已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與其他一切情狀，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或有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畸輕之裁量權濫用，要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且與法律規範之目的、精神、理念及法律秩序亦不相違背，核無違法或不當。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量刑過重，並無可採，其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無罪部分（即被訴過失致人於死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祈瑝承攬本案工程，並將本案工程之系爭組裝工程，交由蔡義格承攬施作，蔡義格即僱用洪文慶負責系爭組裝工程之工作。被告對於勞工於作業中，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等設備之虞者，應有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安全衛生設施，以維護勞工生命、身體之安全之義務。詎被告能注意竟疏未注意加裝避免引起感電危害之安全設備，嗣於109年7月31日13時45分許，勞工洪文慶於上址搭建鋼架組裝時，因手持鋼管不慎觸碰台電公司所設置、未有絕緣被覆之高壓電線引起感電，造成電流迴路而墜落地面，經送醫急救，仍於109年8月25日因電燒傷占體表面積50%、2至3度而死亡；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訊據上訴人即被告陳祈瑝固坦承將系爭組裝工程，交由蔡義格承攬施作，被害人在本案工程之溫室屋頂鋼架上（高度約4.4公尺），從事系爭組裝工程作業時，因現場未加裝避免引起感電危害之安全設備，致被害人於手持6公尺長之鋼管準備組立鋼架時，碰觸離作業點約4公尺之台電公司所設置、未有絕緣被覆之高壓電線引起感電，造成電流迴路而墜落地面死亡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過失致人於死犯行，與其辯護人辯稱：被告屬於管理責任的部分，雖未依規定於蔡義格開始施作前，以書面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之方式，告知蔡義格於派人進行系爭組裝工程時，應注意該工作環境及感電危害因素，並應採取相關安全衛生措施，但其並未管制或干涉蔡義格、被害人須何時作業，亦未監督其作業，蔡義格、被害人向被告提供之勞務，欠缺人格上從屬性及經濟上從屬性，彼此間非為勞動（僱傭）契約關係；且被告非屬現場管理措施之直接因果發生之原因，對被害人觸電墜落地面死亡，不具相當因果關係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非被害人的雇主：

  １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為職安法所稱之雇主，職安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然於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該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同法第25條第1項亦有明文。從而，所謂雇主，在承攬關係中，係指承攬人而言，再承攬者，則係指再承攬人（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103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可知，工作一旦交付承攬後，除職業災害補償外，承攬部分雇主之責任，即由承攬人負擔。又雇主與勞工間所訂立之勞務給付契約，不限於典型之僱傭契約，只要該契約具有從屬性關係，縱兼有承攬之性質，亦應屬勞動契約，而有職安法之適用，否則如認該契約因含有承攬性質即概無適用，無異縱容雇主得形式上以承攬契約為名義，規避該法所課予雇主之義務，顯非事理之平，亦不符合前揭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之立法目的。而是否具備「從屬性」，應審酌勞務之執行是否依雇主之指揮監督、工作場所或時間是否受雇主之指定與管理、設備材料及安全措施是否係由雇主提供與設置等情形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就職安法所規定之「雇主」、「勞工」，應以上開目的性而為判斷，就能保障勞工於工作場所執行工作時之安全者，當然係提供勞工工作時，現場施工相關設備，及在現場有指揮監督勞工、安全維護進行工程權限者，方能就勞工之工作環境、工作條件、安全予以確保，受雇主之管理指定，工作場所之安全維護由雇主負責，應認受僱人從屬於雇主，而為勞工安全衛生法所規範之「勞工」。即具有上開情形者，即為職安法所稱之「雇主」及「勞工」，至於實際上「雇主」與「勞工」成立何種契約，要非所論。

　２關於本案工程區分為「基礎工程」及系爭組裝工程二部分，且「基礎工程」施工階段由被告僱工進行施作，系爭組裝工程，則由被告交付予蔡義格承攬，採代工不帶料方式，按數量計價即以每坪350至500元之價格議價，最終結算總價為27萬元等情，為被告供述在卷；並有被告與蔡義格會同檢查後簽名確認無意見之營造工程檢查會談紀錄、事業單位災害調查分析紀錄影本各1份附卷可證（原審卷一第413、421、477-485、487-493頁）。觀諸該會談紀錄所載內容，就蔡義格部分，於基本資料欄之「工程名稱」記載「張○○溫室工程（上部鋼架組裝）」，「會談人」記載「姓名：蔡義格」、「職稱：負責人」，整體工程總金額記載「每坪350至500元」，「當日作業種類地點及承攬關係示意圖」記載「○○企業社—蔡義格（上部鋼架組裝）」（原審卷一第487頁）；就被告部分，於基本資料欄之「工程名稱」記載「張○○溫室工程」，「會談人」記載「姓名：陳祈瑝」、「職稱：負責人」，整體工程總金額記載「2,414,100元」，「當日作業種類地點及承攬關係示意圖」記載「張敬和—○○企業社—蔡義格」，並於「會談紀錄重要提示事項」記載「以其事業交付蔡義格承攬，違反職安法第26條事實如下：溫室工程上部鋼架組裝作業感電及墜落危害無書面或協商會議記錄告知」（原審卷一第477頁）。經比對蔡義格之妻即證人賴莉榛前於110年1月6日16時55分許，在羅仲義後續進行勞動檢查，以電話詢問本案工程施工狀況時，陳稱：「基礎工程」階段施工是由被告管理，由被告帶工施作之點工，按日薪給付，由蔡義格統一向被告請款後再轉交予工人，依個人實際出工日數給付；「上部鋼架組裝」階段施工由蔡義格管理，由蔡義格帶工施作，按數量計算，以每坪350至500元給付，給付總金額為27萬元，由被告於完工後按實作坪數，以每坪350至500元計算之總金額與蔡義格議價等語相符，有職安署110年1月6日公務電話紀錄表可佐（原審卷一第417頁）；亦與蔡義格於109年10月16日在職安署所作談話紀錄時供稱：薪資給付及瑕疵擔保責任分為「基礎工程」及「上部鋼架組裝」二部分，「基礎工程階段」由被告帶工施作之點工，按日薪給付，由被告負瑕疵擔保責任；「上部鋼架組裝」階段由蔡義格帶工施作之按數量計算給付，由蔡義格負瑕疵擔保責任，由被告於完工後與蔡義格商議依勞工實際出工日數計算後，再加上一些由蔡義格帶工施作之利潤給付（原審卷一第434頁），互核一致；足見被告供稱本案工程係區分「基礎工程」及系爭組裝工程二部分，並將系爭組裝工程交付承攬予蔡義格，由其代工施作等情確屬有據，堪予採信。證人即同案被告蔡義格否認承攬系爭組裝工程，尚屬無據，不足採信。另證人賴莉榛於原審審理時雖證稱其於勞檢員羅仲義電話詢問所述的上開內容，是羅仲義回說聽被告所說的，自己不知道細節，沒有講到每坪以350至500元計算之事等語，但其曾證稱「一開始是以坪數計算為優先，就是陳祈瑝說讓蔡義格代工去做，然後用坪數計算，蔡義格就直接一樣去工作…羅仲義問我說有沒有計算，我說實際上那場從陳祈瑝拿的總金額為27萬元，就是開始代工工作從頭到尾拿的價錢」，其與證人羅仲義對質時亦稱「我應該有跟羅仲義說，以坪數計算」等語（原審卷二第93、99、396、397頁）；參以蔡義格於原審審理時供稱：（一開始真的有以坪數計算的事情？）是，還沒有動工的時候，陳祈瑝說300、350元要給我做上面；（說上面看一坪多少讓你包？）他說是這樣說等語（原審卷二第475、476頁）；可見該電話紀錄之內容與證人賴莉榛、蔡義格夫妻所理解計算系爭組裝工程費用方式相同，尚難認係證人羅仲義單憑被告一方之詞，即套用到賴莉榛之說法，證人賴莉榛證稱遭誘導，應係事後迴護蔡義格之詞，不足採信。

　３關於蔡義格就系爭組裝工程，向被告請款之方式，依蔡義格及賴莉榛提供給職安署之第一份工作日報表內容（原審卷一第441-445頁），其中109年7月份、8月份工作日報表中自109年7月11日（即本案「基礎工程」部分完工）後之系爭組裝工程階段（即工作日報表下方標註「斗六」部分），均未見有如「基礎工程」階段對蔡義格、被害人、工人梁家程、蔡瑞松、高仁宇等人按「實際到工人數」及「工作天數」，登載工作時數並發放工資之紀錄，可見於系爭組裝工程階段，被告應未指定勞工出工及每日之工作時間，即無庸核對賴莉榛所登載工作時數之紀錄，據以發放工資；又觀諸上開工作日報表右上方空白處記載「斗六先拿7/15 50,000、8/5 100,000」、「斗六先拿8/25 30,000、9/5 90,000」等文字（原審卷一第443頁、第445頁），上開金額加總合計為27萬元，核與被告、賴莉榛供證系爭組裝工程部分按坪數計算之總價金額為27萬元（原審卷一第417頁、原審卷二第477頁）相符；再參以證人賴莉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27萬元是蔡義格「代工」工作從頭到尾拿的價錢，會有2份不同記載之工作日報表（第一份附於原審卷一第441-445頁，第二份附於偵卷第85-89頁），是我將被告及蔡義格代工部分區隔，分成上、下部分，提供給勞檢人員的第一份109年8月工作日報表（原審卷一第445頁）空白部分就是蔡義格代工去工作的，因為代工部分工程完工後會有貼補的錢，一開始被告是說以坪數計算優先，但後來沒有講到細節，我之後才會把代工部分也統合在一起，作成另1份日報表等語（原審卷二第93頁、第96-100頁）；復稽之證人賴莉榛於109年10月22日製作並提供予職安署勞檢人員之本案工程計價明細表內容（原審卷一第415頁），亦將本案工程人員之薪資明確區分為「基本」部分及「7、8月坪數計算」部分等情，足徵本案工程確實區分為「基礎工程」及系爭組裝工程二部分，前者係由被告僱工，按實際到工人數及工作天數發放工資，後者則由蔡義格承攬施作，並按坪數計算總價金額27萬元之報酬等情，甚為明確。綜此可知，蔡義格及其妻賴莉榛在案發前，即知悉本案工程區分為「基礎工程」及系爭組裝工程二部分，「基礎工程」時期，蔡義格及其他工人均以點工方式施作，再由被告核對賴莉榛登載之工作日及時數支付各該工人（含蔡義格）報酬；系爭組裝工程則由蔡義格承攬施作，蔡義格可自行安排工人施作方式及工作時間，再依蔡義格施作之坪數計算報酬，是蔡義格就此部分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已非單純居於勞工地位。

　４另就本案職災事故被害人「雇主」身分之判定，主要係依據「瑕疵擔保責任」及「議價」二方面，因瑕疵擔保為承攬關係的特徵，而就系爭組裝工程部分，被告與蔡義格係以議價方式，而非點工方式給付工資，已如上述，顯屬承攬關係之特徵；且蔡義格出具罹災者資料予職安署時，亦簽名表示其為被害人之雇主等情，復據證人羅仲義、李泉生分別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原審卷二第355-356、389-391、409-410頁），並有蔡義格簽名確認無誤之職安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109年10月16日談話紀錄、職業災害死亡/重傷勞工基本資料表、職業災害勞動檢查罹災勞工資料（原審卷一第434、447、449頁）等件存卷可佐；考量證人羅仲義、李泉生於案發時分別擔任職安署營造業勞動檢查員及技正，均有相當之勞動檢查經驗及年資（原審卷二第371-372、414頁），均屬職業安全衛生主管機關之專責人員，與被告及蔡義格均素不相識，應無甘冒受偽證罪追訴之風險，而故意設詞攀誣構陷蔡義格，或迴護被告之理，是其等所為證詞，自足採信。又證人羅仲義、李泉生於本案事故發生後之109年9月21日前往現場進行勞動檢查，依據檢查結果作成職災報告書，認定蔡義格為被害人之雇主，勞動部並據此對蔡義格違反職安法行為，以110年2月19日勞職授字第0000000000號及第0000000000號作成相關行政處分，經蔡義格提出訴願後，經行政院以院臺訴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駁回訴願等情，復據原審調閱本案職災檢查相關卷宗資料（原審卷一第355-524頁）及訴願案相關文件卷宗（原審卷二第227-339頁）核閱無訛。另該職災報告書亦認系爭組裝工程階段施工，是由蔡義格指揮監督，並自行僱工進行施作，被告(即○○企業社)未指揮監督蔡義格進行系爭組裝工程之施作。蔡義格就系爭組裝工程，應負瑕疵擔保責任，蔡義格為被害人雇主，未設置護圍或於該電路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等設備，且未置監視人員監視之，以防止感電危害，亦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偵卷第29-37頁）。按該職災報告書既係職業安全衛生主管機關本於職安法令及實務之專業知識、經驗所得之結論，當可憑信，益徵蔡義格確應對被害人負雇主責任甚明。至證人蔡義格雖供稱依其學識經歷不瞭解勞檢文書資料上之專業用語，係受勞檢人員之不當誤導始在相關文書資料上簽名或為特定之陳述等語。但蔡義格前於109年9月21日會同本案勞動檢查時所作之營造工程檢查會談紀錄（原審卷一第487-495頁）、110年1月16日在職安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所作之談話紀錄（原審卷一第433-437頁），與被告之供述及證人賴莉榛、羅仲義、李泉生上開證述內容相符，已如前述。衡諸蔡義格於本案勞動檢查期間所為之陳述，距離案發時間較為接近，記憶當較為清晰，亦較無時間衡量利害關係後始為陳述，應較為可採，其後翻異其詞，證稱當時所為之不利己陳述均係遭勞檢人員不當誤導所致，自無可採。

　５又關於本案工程工人招聘及現場施作情形，證人梁家程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在FACEBOOK上看到賴莉榛刊登的招聘工人文章，我先在網路詢問有沒有缺人，她也問我有沒有做過的經驗、之前在哪裡做、什麼原因離職等等，之後她就叫我去她家跟蔡義格面試，我面試時她本來講日薪1,800元，我覺得太少，之後她有傳簡訊說薪水可以幫我調到2,000元，叫我再考慮看看，被害人也是我介紹去工作的，經過我幫被害人跟賴莉榛約時間面試，我跟被害人說薪資方面我沒辦法幫你決定，要自己跟賴莉榛談，薪水的部分是跟賴莉榛拿的，她會幫我們結算好，如果是去南投以外的工地工作，我們就會先去蔡義格家集合，我跟被害人會坐蔡義格的車，是否要工作都是前一天由蔡義格或賴莉榛通知的，我們到現場要工作前，都要先詢問過蔡義格，要他同意，工作內容也是蔡義格分配，被告如果在現場，他會分配給蔡義格今天要完成哪些，蔡義格再來跟我們員工講，被告很少直接跟我們講等語（原審卷二第114-13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會叫蔡義格去哪個場，再由蔡義格去分配工人今天做什麼，薪水都是在蔡義格那邊結算，被害人要去工作時都會去蔡義格家坐車，他們的工具都在車子上，就是蔡義格載他們去工地的車子，被害人就只帶一個背包跟換洗衣物、雨鞋，不會自己帶工具等語（原審卷二第176、181、186、189-191頁），證人蔡瑞松證稱：被害人是由蔡義格聯絡來的，因為要幫被告叫工，薪水我們都會拜託蔡義格幫我們領，隔天上班時蔡義格再拿給我們等語（原審卷一第264、266-267頁）大致相符；再參以證人賴莉榛證稱：被告讓我尋找工人，一天1,800元讓我去尋找，如果今天找低於1,800元的就是我抽取的報酬，例如蔡瑞松的日薪，我發給他只有1,600元，但我跟被告請1,800元，200元差額就是我可以賺的部分，因為工人是從我這邊尋找的人，所以我都會記錄他們到工情形、他們每天出入、他們的工時，每個月結算完之後拿給被告請款，被告把錢結算給我，我再回去交給工人等語（原審卷二第52-58、62-63頁），可見蔡義格及賴莉榛夫妻除自行尋找、招募及面試工人外，並負責紀錄工時、工人到工情形據以製作帳目，向被告請款後，需自行核對出工人員、工時，發給薪資予工人，甚至針對蔡瑞松部分，可從中獲取日薪200元之差額利益，堪認蔡義格對於工人之人事錄用、工作情形、薪資結算及發放等事項，有一定之決策權限，與上開工人具有經濟上從屬性；且據證人梁家程上開證述，可知其與被害人在現場需聽從蔡義格之指示，依蔡義格分配之工作內容施作，蔡義格於原審審理時亦自承：系爭組裝工程開始後，被告隔1、2日會載材料過來現場，也有一整天都沒有在現場出現的時候，他沒去現場也會交代我當天的施工進度，由我分配現場工人工作內容，被告還沒到的時候，如果有之前沒做完的工作，我就會叫工人去做等語（原審卷二第480-481頁），足認蔡義格在現場有實際支配管理、指揮監督包含被害人在內之工人等人之權限，依上開說明，益證蔡義格就其所承攬之系爭組裝工程部分，確為被害人之雇主無訛。

　㈡被告就系爭組裝工程部分，為原事業單位，應依職安法第26條第1項、職安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於開始施作前，以書面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方式，告知蔡義格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１「工程之施工者，應於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承攬者亦同」；「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職安法第5條第2項、第25條、第2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職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之事前告知，應以書面為之，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亦有規定。

　２被告為「○○企業社」之負責人，其於109年1月22日，以241萬4,100元承攬本案工程，並將本案工程之系爭組裝工程分，交由蔡義格承攬施作，已如上述，是被告就該部分工程之施作，對被害人雖不負雇主之責任，但依上開規定，被告應為原事業單位，負有事前實施風險評估，並以書面告知蔡義格有關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惟被告因違反此項義務，致被害人發生本件職業災害，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應負行政罰鍰責任，固有職災報告書可按（偵卷第23-42頁），且為職安法第45條第2款所明定；復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與蔡義格就被害人職業災害補償，負民事連帶賠償責任。但被告此項違反風險評估、書面告知義務，是否即應負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則尚非無疑。

　㈢被告就被害人死亡，不負過失責任：

　１職業安全衛生法係以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為立法目的，性質上為基於福利國原則，由國家介入勞工與雇主或事業單位間之私法契約關係，課與雇主或事業單位對勞工採取保護措施之給付行政，其規範目的具有對危險發生之事先預防性質，就行政處罰之成立要件，多採行為責任，而無結果責任之立法模式，此由該法第43條、第44條、第45條、第46條關於違反相關規定之行政罰鍰規定即明。相較於此，刑罰過失致死罪為結果犯，屬實害犯之立法模式，行為人除有義務違反之事實外，並應有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情節，且以義務違反與結果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尚不能僅以行為人有義務之違反，即一概推論行為人應負過失致死之罪責。再者，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過失致人於死罪，係以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死亡，具有直接防護避免之義務，因能注意而疏未注意，致發生死亡之結果，為其過失責任之成立基礎。

　２茲查，被告依職安法第2條第2項規定，雖為本件勞動事件中的雇主，但被告既將系爭組裝工程交由蔡義格承攬施作，並由蔡義格自行安排施工之工人，及負責此部分之管理監督；而被害人又是受雇於蔡義格，聽從蔡義格之指示施作，並因施作該部分工程時，不慎發生觸電墜地死亡之職業災害，則被告就被害人發生之本件職業災害，即難令其負雇主之責任。再者，被告縱曾於該項工程施作時交代或傳達進場時間，或對部分工作細節有所交待，亦係本於與蔡義格間就該部分工程之承攬契約履約所必要，非必因此即可認被告對被害人施作此部分工程有何指揮監督之權限，進而認被害人與被告具有從屬關係。準此，被告就系爭組裝工程非應負職安法第6條第1項法定義務之雇主，無從成立同法第40條第1項之罪（此部分業據原判決不另為無罪判決確定，已如前述）。

　３又本案係因同案被告蔡義格未注意依規定使勞工與帶電體保持規定之接近界限距離，並設置護圍，或於該電路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等避免引起感電危害之安全設備，致生本件職業災害；被告雖未依規定於蔡義格開始施作前，以書面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之方式，告知蔡義格於派人進行此部分工程施作時，應注意該工作環境及感電危害因素，採取相關安全衛生措施，以防患危險之發生，但被告此項告知危害、採取相關安全衛生措施，係屬職安法第26條第1項所規定之責任，違反該條項之規定，依同法第45條第2款，僅負行政罰鍰責任，尚難認被告之此項告知義務，或前所稱之於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係為避免被害人在未設置防護裝備避免感電危害之環境施工，肇致死亡結果發生之「直接防護避免義務」，被害人之死亡，係肇因同案被告蔡義格未設置上開防護措施，任令被害人於危險之環境下施工所致，是被告縱有行政罰緩責任，但依上開說明，難認應負過失致人於死之刑罰責任；況上開職業報告書，亦認被告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而有行政罰緩，但無刑事罰（偵卷第36頁），尚難認被告就被害人本件職業災害，有應注意而疏未注意之過失責任。

　４再按違反法律規定而生法律責任者，依其性質可分為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及刑事責任。被告雖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而應負行政罰鍰責任；且依職安法第25條第1項、第2項規定，被告雖與蔡義格就被害人發生之職業災害補償，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此部分係屬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尚難以此即推認被告亦應有刑事刑罰責任。

五、綜上所述，被告雖有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而負行政罰鍰之責任，但難認被告就被害人因觸電墜落地面死亡，應負過失致人於死罪責。本院依檢察官提出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此部分有罪之積極證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檢察官所指此部分之犯行，應認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行，原審未察，據為被告此部分有罪之判決，自有不當。被告上訴以此指摘原判決此部分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予以撤銷，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喬鈞提起公訴，檢察官蔡英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蕭于哲

                                      法  官  陳珍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共同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部分不得上訴，過失致人於死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睿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8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2款之災害。

二、違反第18條第1項、第29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第2項或第37條第4項之規定。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依第36條第1項所發停工之通知。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